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東原簡字第17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古玉英  

訴訟代理人  文志榮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黃素梅  

訴訟代理人  謝翰儀  

            林長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處分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4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反訴被告應將如附圖編號A1、A2、A3、A4、A5、A6、A7、B2

所示門牌號碼臺東縣○○里鄉○○村○○○○○號之四房屋

（面積一百四十五點六一平方公尺）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反

訴原告。

四、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貳拾肆萬元，及自民國一一

二年九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五、反訴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六、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七、本判決主文第三、四項得假執行，但就主文第三項部分，反

訴被告如以新臺幣伍萬零伍佰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就主

文第四項部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肆萬元為反訴原告

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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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

非與本訴得形同種訴訟程序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

9條、第260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此所稱之「相牽

連」，乃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

間，或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作為本訴防禦方法所主張之

法律關係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

其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40

號、98年度台抗字第1005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

請求確認其就坐落臺東縣○○里鄉○○段00000地號土地

（下稱194-2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臺東縣○○里鄉○○

村○○000號之4房屋【範圍如附圖即太麻里地政事務所複丈

日期民國112年12月5日複丈成果圖3編號A1、A2、A3、A4、A

5、A6、A7、B2所示，占有使用之土地地號、範圍與面積如

附表各編號所示，面積共145.61平方公尺（計算式：0.11㎡

＋0.57㎡＋46.63㎡＋82.98㎡＋0.47㎡＋0.59㎡＋8.72㎡＋

5.54㎡＝145.61㎡），見本院卷一第252頁、第253頁，下稱

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而被告提起反訴請求反訴被告

遷讓房屋，並請求反訴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29萬0,50

0元（見本院卷一第89頁；本院卷二第253頁），經核被告所

提上開反訴各項請求，均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相牽

連，兩者在法律上與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

及牽連性。是以，被告提起本件反訴，與前揭法條規定相

符，應予准許。

貳、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經查，原告起訴時請求確認其就坐落194-2地號土地上之系

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見本院卷一第8頁）；而反訴原

告起訴時則主張反訴被告應將坐落194-2地號土地之系爭房

屋騰空，將該房屋返還與反訴原告，並應給付反訴原告29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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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89頁）。本、反訴

原告嗣經其等補充、更正，其等最後聲明分別如後本、反原

告主張之聲明欄所載（見本院卷二第73頁、第74頁、第78

頁、第80頁、第262頁、第263頁）。本、反訴原告依地政機

關繪製之複丈成果圖補充系爭房屋所占用土地之地號、面積

及範圍，核係補充、更正其等事實上之陳述，於法均無不

合。

參、再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

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

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

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號

判決意旨參照）。查未辦保存登記之系爭房屋之所有權或事

實上處分權為何人所有乙節為兩造所爭執，則系爭房屋之所

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之歸屬即因而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

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該等危險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

揆諸前開說明，應認本件（本訴部分）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

律上利益，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為法之所許，合先敘明。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81年6月30日出資興建如附表編號2、4、7所示部分房屋

（即系爭房屋前半段），再在其姊蘇古玉蘭提供資金協助

下，於90年11月21日增建如附表編號1、3、5、6、8所示部

分房屋（即系爭房屋後半段）。伊興建之系爭房屋後半段與

前半段為連接相通，且無獨立出入口，亦未裝設水、電表，

為系爭房屋前半段之增建物，在構造上及使用上無獨立性，

屬系爭房屋前半段之附屬物，是原告就系爭房屋有完整事實

上處分權。詎被告於112年2月13日臺東縣○○里鄉○○段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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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地號（大溪392-4號房屋範圍）國有原住民保留地協調會

中，竟主張被告之父黃萬得（即原告前配偶）為系爭房屋之

原始出資興建者，並稱黃萬得已於105年4月將系爭房屋贈與

轉讓予被告，故被告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可知被告

對原告是否有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有爭執。為此，爰依

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㈡並聲明：確認原告就如附圖編號A1、A2、A3、A4、A5、A6、

A7、B2所示之系爭房屋（面積145.61平方公尺），有事實上

處分權。

二、被告抗辯以：

　㈠系爭房屋係其父黃萬得於81年間所出資興建，並於98年6月

間設立稅籍。黃萬得於105年4月18日將系爭房屋贈與移轉予

伊，並交付鑰匙以移轉占有於伊。是伊現為系爭房屋之事實

上處分權人，原告主張為無理由。

　㈡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㈠伊於105年4月18日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反訴被告

未經其同意，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拒不遷離，受有相當於租

金之利益。而系爭房屋之每月租金行情為4,000元，是被告

應返還自起訴時回溯5年所獲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

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㈡並聲明：

　1.如主文第3項所示。

　2.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29萬0,500元，及自反訴原告112年

8月18日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6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反訴被告抗辯以：

　㈠伊既就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即非無權占有。況黃萬得

與伊協議離婚時，黃萬得說系爭房屋為伊所有，故黃萬得於

離婚後即搬離系爭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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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參、兩造經協議後將下列事實列為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7

7頁至第279頁，並由本院依相關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爰

採為本判決之基礎事實：　　

一、原告於82年2月16日與黃萬得公證結婚，於83年5月9日申請

登記，於93年2月12日協議離婚。

二、黃萬得於110年1月26日由本院裁定由被告監護，於112年7月

17日死亡。

三、系爭房屋由黃萬得於98年6月申報設立房屋稅籍，房屋稅籍

編號為00000000000，黃萬得嗣於105年4月將上開房屋贈與

予被告。

四、系爭房屋為未辦保存登記房屋，該屋坐落範圍如附圖編號A

1、A2、A3、A4、A5、A6、A7、B2所示，面積合計145.61平

方公尺。

五、原告於110年1月18日向臺東縣稅務局申請設立系爭房屋之房

屋稅籍，臺東縣稅務局編定稅籍編號為00000000000，嗣臺

東縣稅務局以重複設立稅籍為由，於104年6月16日註銷該房

屋稅籍，並函知原告。

六、原告與黃萬得結婚時，沒有就夫妻財產以書面約定採分別財

產制，且原告與黃萬得婚姻存續期間，不曾以契約訂定以一

定之財產為特有財產。

七、原告與黃萬得離婚後，原告不曾依96年5月4日修正前之民法

第1030條之1之規定，以訴訟方式向黃萬得請求剩餘財產分

配。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其就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為無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負有舉證之責，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

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

證明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縱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

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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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參照）。是在舉證責任分配之

原則下，主張權利存在之人，應就權利發生之法律要件事實

負舉證責任。次按不動產物權，有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亦

有非因法律行為而取得者，興建新建築物，乃建築物所有權

之創造，非因法律行為而取得，該新建築物所有權應歸屬於

出資興建人，不待登記即原始取得其所有權；房屋之原始取

得，係指出資建築房屋，不基於他人既存權利而獨立取得房

屋所有權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7號、107年度

台上字第1437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係其出

資興建，其就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一節，為被告所否

認，則原告自應先舉證證明系爭房屋係由其出資興建。

　㈡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係其於81年6月30日出資興建，於90年11

月21日增建乙節，固據提出81年6月30日、90年11月21日土

地讓渡書；忠義儲蓄互助社（嗣更名為臺東縣金崙儲蓄互助

社）存摺封面及明細、大溪水電材料行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為

證（本院卷一第16頁至第19頁、第107頁至第110頁、第162

頁；本院卷二第203頁）。且本院審理時，①證人即原告胞

姐蘇古玉蘭證稱：原告興建、增建系爭房屋我都有幫忙出

錢，我拿給原告興建、增建系爭房屋的錢分別為30餘萬元、

70餘萬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9頁、第102頁）；②證人即

原告之表哥丁俊德證稱：我是鐵工，系爭房屋的鐵皮及鋼架

結構是我蓋的，系爭房屋的材料費是由原告拿現金給我去臺

東市材料行幫她支付，我也參與系爭房屋的增建，我蓋系爭

房屋的工資是原告以現金支付給我的，兩次報酬共約30餘萬

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3頁至第186頁）；③證人即水泥工

方建雄證稱：我負責系爭房屋的室內部分，幫忙貼廚房及浴

室牆壁的磁磚，工資是原告以現金支付給我，我沒跟黃萬得

領過工資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0頁、第191頁、第192

頁）。惟查：

　1.194-2地號土地於112年3月27日分割自同段194地號土地，而

分割前194地號土地之重測前地號為太麻里鄉多良段1569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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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有194地號土地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及其異動索引、

舊簿謄本；原住民族委員會113年5月21日原民土字第113002

5945號函及其附件土地登記簿、異動索引及異動清冊查詢資

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35頁至第40頁、第60頁至第66

頁）。

　2.由①證人蘇古玉蘭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與原告小時候居住

在上大溪，沒有居住在多良過，66年結婚後就跟先生上臺北

做生意，婚後很少回臺東；我母親在系爭房屋增建後半部

時，住在上大溪，原告與黃萬得則住在系爭房屋前半部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99頁、第100頁）；②證人陳麒譽於本院審

理時證述：黃萬得出生在多良，他住我家隔壁；原告與其家

人則住在上大溪，上大溪也在多良村，但距離我與黃萬得出

生地有一段距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1頁）；③證人王玉

英與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出生在大溪，從小到大都在大溪生

活，沒有搬走過，我與黃萬得是同鄉，自幼認識，原告跟我

不同村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4頁），可知原告與黃萬得、

陳麒譽、王玉英等人為不同部落出生。

　3.觀諸原告提出之81年6月30日土地讓渡書（見本院卷一第162

頁），其內容係黃萬得於81年6月30日向訴外人林清泉購買

大溪一塊面積約21.6坪之土地使用權之契約；並對照原告提

出之90年11月21日土地讓渡書上記載之土地地號為臺東縣○

○里鄉○○段0000地號土地（見本院卷一第16頁）。併參

酌：①證人即林清泉之子林源豐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我與

黃萬得、被告住同一個村莊，被告與我年紀相近，而黃萬得

是因他是被告的父親才認識，我是在黃萬得與原告在一起後

才認識她；父親過世後，我在老家整理資料時有看到我爸留

存的81年6月30日土地讓渡書（見本院卷二第175頁至第176

頁、第177頁、第180頁），可知該194-2地號土地並非在原

告出生地，而係坐落在黃萬得、林清泉及證人林源豐、陳麒

譽等之出生地。本院審酌一般人在購地興建房屋時，通常會

依其建屋目的及其對該環境熟悉度選擇房屋坐落地點，則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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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房屋確如原告所述，係為供其母居住使用且實際上係由

其出資購地（見本院卷一第105頁第1行至第4行，詳後述）

之情況下，原告理應會選擇其母原生活之上大溪部落，而非

194-2地號土地。再佐以證人王玉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

前夫開水電行，還沒離婚時，我與前夫一起經營水電行，黃

萬得是水泥工，做蓋房子、砌磚等工作，黃萬得為了蓋房子

來找我問我前夫的電話，說他要在我叔叔家對面蓋他自己的

房子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5頁）。是由系爭土地坐落在黃

萬得出生地、原告與黃萬得曾為同居男女朋友嗣結婚同居在

系爭房屋，及上開證人王玉英之證述原告等情以觀，尚不能

因原告持有上開土地讓渡書，即遽認系爭房屋坐落之土地為

原告所出資購買、系爭房屋為原告出資興建。遑論原告雖稱

其於81年間向忠義儲蓄互助社（嗣更名為臺東縣金崙儲蓄互

助社）貸款18萬元，向林清泉購買194-2地號土地其中約21.

6坪之土地使用權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05頁第1行至第4

行），然經本院函詢臺東縣金崙儲蓄互助社該筆貸款始末，

該儲蓄互助社函復表示：原告之子賴文龍因欲購買中古小貨

車，偕同黃萬得為連帶保證人，於81年5月15日向該儲蓄互

助社貸款18萬元等情，此有該儲蓄互助社113年7月12日（11

3）東儲金字第026號函及其附件借款申請書附卷（見本院卷

二第159頁、第160頁）。是原告主張其為向林清泉購買194-

2地號土地使用權之實際出資者，核屬無憑，難認可採。

　4.再由①證人陳麒譽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黃萬得生前是蓋房子

的，他有時自己蓋，有時接別人委託，他算是小包工，可以

自己蓋一棟完整的房子，他都在大溪部落工作，有時我也在

臺東市遇到他；系爭房屋起建時，是黃萬得自己蓋，他也找

別人一起蓋，我是在部落裡經過看到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

106頁、第109頁）；②證人丁俊德於本院審理證稱：黃萬得

是水泥工，我蓋系爭房屋時，黃萬得也在現場，他負責房屋

水泥部分；增建房屋時，黃萬得也在場一起工作；系爭房屋

興建、增建時，我有與黃萬得討論架設鋼架、鋪設鐵皮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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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當時現場還有其他工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3頁、第1

54頁、第155頁、第186頁至第187頁）；③證人方建雄於本

院審理時證稱：我不是大溪人，黃萬得與我爸是朋友，他們

都是做水泥的，我與我爸爸在臺東市工作，我是放暑假去打

工；當時黃萬得找我爸去大溪蓋房子、做水泥，黃萬得找我

爸去蓋的房子是黃萬得跟原告要住的；本院卷一第218頁照

片中，廚房後面的部分應該是黃萬得自己做的；我去過系爭

房屋2次，負責廚房、浴室部分的抹水泥、貼磁磚，當時黃

萬得也一起工作，地板磁磚是黃萬得自己貼的；蓋房子時，

遇到工作上的事情是由黃萬得、我父親及我三人一起討論，

我是因為黃萬得找我父親去蓋房子才認識原告等語（見本院

卷二第189頁、第190頁、第191頁、第192頁）；④證人王玉

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黃萬德的房子有無再增建、

改建過？）我只知道他的房子後面有再拉長一點。」、

「（問：黃萬德房子有再拉長一點，你如何得知？）我走路

過去就有看到。」、「（問：你自己有無親眼看到黃萬德親

自蓋他自己的房子？）有。」、「（問：黃萬德增建他的房

子時，你經過時有無看到他在工作？你有無看到原告？）我

有看到黃萬德在工作蓋房子，沒有看到原告。」等語（見本

院卷二第196頁、第197頁），足見系爭房屋興建、增建過

程，黃萬得均親自參與，與證人丁俊德、方建雄一起工作。

復佐以黃萬得曾向林清泉購買系爭房屋坐落之土地，並曾對

證人王玉英提及其要自行興建房屋一事，已如前述。是被告

主張系爭房屋為其父黃萬得原始起造而取得所有權，核屬有

據，堪予採信。

　5.原告雖提出抬頭記載其姓名之大溪水電材料行免用統一發票

收據（本院卷二第203頁），及證人丁俊德、方建雄雖均證

稱其等工資係由原告交付現金支付（出處同前）。然稽之上

開收據記載之開立日期並不完整，且開立年份欄之阿拉伯數

字「8」，其字跡、筆序與字體粗系與總價欄所記載之阿拉

伯數字「8」均有不同，顯係為不同人筆跡，已難採憑。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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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以證人蘇古玉蘭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原告與黃萬得當時為同

居男女朋友（見本院卷二第99頁），且其後其二人結婚並同

居於系爭房屋（見不爭執事項一），則上開單據自有可能係

因黃萬得因無暇自系爭房屋興建工程抽身，將材料應付款

項、應支付雇工工資等現金交由當時與其同居之女友即原告

轉交予材料行及證人丁俊德、方建雄，尚不能因原告持有上

開單據即證人丁俊德、方建雄此部分證述，即認系爭建物係

原告所出資興建而為原始起造人。

　6.至證人即原告胞姐蘇古玉蘭雖證述其前後共提供資金100餘

萬元協助原告出資興建系爭房屋，然其亦證稱其係因母親住

在系爭房屋，才提供資金協助，原告平常收入來源都是其所

提供；我只出錢，不知道房子找誰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9

頁倒數第10行以下、第102頁倒數第5行以下），可知原告本

身工作收入已不足以支應其生活所需，還須負擔與其同住母

親之日用開銷，則原告是否將蘇古玉蘭用於支應其與母親日

常所需，亦非無可能。基此，縱認蘇古玉蘭曾陸續匯款共10

0餘萬元予原告屬實，亦不足以據此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7.此外，上訴人就系爭房屋為其出資興建之事實，並未提出其

他證據加以證明，則其主張系爭建物乃其出資興建，其就系

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云云，即無可採。

二、反訴被告占有系爭房屋應無合法權限。

　㈠按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築物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除有讓與合

意外，並須實際交付占有予受讓人，受讓人始取得事實上之

處分權，而發生移轉之效力（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851

號判決參照）。又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雖無法辦理所有權移

轉登記，惟仍得讓與事實上處分權，該處分權能係以物為對

象，對物為占有、使用、收益及事實上處分，讓與人讓與該

事實上處分權，係屬處分行為，以當事人間之讓與合意及讓

與人將該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交付，受讓人因受領交付而取

得事實上處分權（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72號民事判

決意旨參照），亦即不動產所有權之讓與本經登記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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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築物無法登記，因此，事實上處分

權的讓與係以交付為其要件，而無須經登記。簡言之，事實

上處分權之讓與係以交付作為其公示要件。

　㈡次按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其買賣事所常見，無從

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稅籍變更亦不生變動產權之效力，但

某種程度仍可作為買賣、占有等事實之佐證，私法上仍具意

義，似可解為出賣人之附隨義務。準此，稅籍變更固然不得

直接作為未保存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之認定依據，仍可作為間

接證據與其他證據綜合評價。復按法院認定當事人所爭執之

事實，應依證據，此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

據證明間接事實，且綜合諸間接事實，得以在符合論理及經

驗法則下，推認待證事實為真實者，亦無不可（最高法院10

7年度台上字第1961號判決要旨參照）。又當事人一方就其

主張之事實已提出適當之證明，他造欲否認其主張者，即不

得不提出相當之反證，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

107年台上字第961號判決要旨參照）。

　㈢系爭房屋為反訴原告之父黃萬得原始起造而取得所有權，業

經本院認定如前。又反訴原告主張其父黃萬得將系爭房屋之

事實上處分權贈與轉讓予伊，並交付鑰匙以移轉占有於伊，

業據提出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證明書、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贈

與契約書、贈與稅免稅證明書、契稅繳款書、房屋稅課稅明

細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61頁至第69頁）；亦據證人即反訴

原告之兄長黃梓凱於本院審理時證述黃萬得曾口頭表示要將

系爭房屋贈與予反訴原告，因黃萬得當時行動不便，故委託

代為辦理，並交付系爭房屋之鑰匙予反訴原告，要她好好看

管房屋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二第269頁、第270頁、第273

頁），且有臺東縣稅務局112年10月16日東稅房字第1120118

008號函及其附件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證明書；房屋新、

增、改建現值及使用情形申報書；承諾書；系爭房屋照片、

黃萬得之身分證件等件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41頁至第151

頁）。另參酌黃萬得自84年6月28日設址於系爭房屋後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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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轉讓予反訴原告後之106年11月8

日止，期間均設籍於系爭房屋，且為系爭房屋之原始起造

人，理當持有系爭房屋之鑰匙；再審酌系爭房屋房屋稅納稅

義務人自105年4月18日起即已變更為反訴原告等情，可見黃

萬得已將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納稅義務移轉予反訴原告，即將

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負擔等權能，悉數移轉予反訴原告，

益徵黃萬得有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反訴原告之意

甚明。依上開說明，反訴原告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

人，堪以認定。

　㈣至反訴被告雖主張系爭房屋始終為其占有使用，黃萬得未交

付系爭房屋之占有予反訴原告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53

頁），惟反訴被告在與黃萬得離婚前之89年9月30日即將其

戶籍自系爭房屋遷出，有反訴被告之戶籍異動資料在卷可查

（見限閱卷）；且黃萬得與反訴被告離婚即起因於黃萬得於

92年中風時，因反訴被告早於89年間即遷出系爭房屋居住，

留黃萬得一人於系爭房屋居住，無人照顧其吃食，經證人黃

梓凱得知後乃將黃萬得接至桃園家中照顧等情，分據證人黃

梓凱、陳麒譽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二第108頁

至第110頁、第265頁至第267頁）。是反訴被告此部分抗

辯，難認有據，不足為採。

　㈤又反訴被告雖曾主張黃萬得說房子本來就是我的，所以離婚

後他就離開系爭房屋（見本院卷二第214頁），然亦自承此

部分沒有證據可資證明（見本院卷二第275頁）。而按主張

有權占有使用他人所有之不動產者，應就其占有權源之存在

原因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85號裁定可資

參照）。因反訴被告始終未提出證據證明其有占有系爭房屋

之合法權源，而黃萬得將系爭房屋贈與、轉讓予反訴原告，

已如前述，是反訴被告占有系爭房屋自無法律上原因，屬無

權占有。

三、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　　

　　按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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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是否該當上述不當得利之成立要

件，應以權益歸屬為判斷標準，亦即倘欠缺法律上原因，而

違反權益歸屬對象取得利益者，即應對該對象成立不當得

利。未為所有權登記房屋的占有利益，應歸屬於享有事實上

處分權之人，第三人未經事實上處分權人同意而占有該建

物，受有該占有之利益，致事實上處分權人受有損害，且無

法律上原因時，該事實上處分權人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請求返還其占有。反訴原告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

人，則系爭房屋之占有利益，自應歸屬於反訴原告，反訴被

告並欠缺法律上原因占用系爭房屋而為無權占有，是其受該

占有之利益，致反訴原告受損害，則反訴原告擇依民法第17

9條前段規定，請求反訴被告返還其占有，洵屬有據，應予

准許。

四、反訴原告得請求反訴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

額，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1條後段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

他人不動產，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

念。經查，被告無權占用系爭房屋迄今，妨害原告對系爭房

屋之使用收益致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則原告請求被告按

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核屬有據。

　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

年息10％為限，土地法第97條設有明文。所謂土地及建築物

之總價額，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規定，土地價額依法定地

價；建築物價額則依該管市縣地政機關估定之價額而定。又

所謂法定地價，依土地法第148條規定，係土地所有權人依

該法規定所申報之地價。

　㈢經查，系爭房屋112年度房屋課稅現值為41,100元，有房屋

稅籍證明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43頁）。參以被告占

用系爭房屋並未供商業使用，且系爭房屋坐落地點鄰近馬路

為雙向道路，周遭有民宅、柑仔店等，生活機能尚屬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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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現場履勘照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09頁、第210

頁)。輔以反訴原告陳報之系爭房屋毗鄰之相類房屋出租行

情在每月租金3,000元、4,000元及5,000元不等（見本院卷

一第91頁至第92頁）。本院認以每月4,000元計算反訴被告

無權占用之不當得利金額，應屬適當，則反訴被告占用系爭

房屋每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為24萬元【計算方式：

4,000元/月×12月×5年＝24萬元】。從而，反訴原告得請求

反訴被告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為24萬元。逾此範

圍，則不應准許。

伍、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其就如附圖編號A1、A2、A3、A4、

A5、A6、A7、B2所示之系爭房屋（面積145.61平方公尺），

有事實上處分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依民法第

179條之規定，請求反訴被告將如附圖編號A1、A2、A3、A

4、A5、A6、A7、B2所示之系爭房屋（面積145.61平方公

尺）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及給付24萬元，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陸、本件反訴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反訴被告敗訴之

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反訴被

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捌、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頁、第79條。因反訴

原告敗訴部分僅為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部分請求，且僅

扣除反訴原告請求金額超過依其主張之每月租金金額所計算

之不當得利部分，始駁回反訴原告部分請求，對反訴原告並

無不利，且該部分請求依112年12月1日修正施行前之民事訴

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不併算其價額，故本件反訴訴訟費用應

由反訴被告負擔全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東簡易庭　法　官　吳俐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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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

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鄭筑安

附表

編

號

坐落土地

段、小段

坐落土

地地號

附圖

代碼

占用土地

面積

備　　註 出處頁數

1 臺東縣太麻里鄉

大溪段

139-47 A1 0.11㎡ 附圖代碼B1部分與此重疊 本院卷一

第253頁2 194-1 A2 0.57㎡

3 194-2 A3 46.63㎡ 附圖代碼B3部分與此重疊

4 A4 82.98㎡

5 195 A5 0.47㎡ 附圖代碼B4部分與此重疊

6 A6 0.59㎡ 附圖代碼B5部分與此重疊

7 A7 8.72㎡

8 139-47 B2 5.54㎡

合計　　　　　　　　　　　　　　　　1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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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東原簡字第17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古玉英  
訴訟代理人  文志榮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黃素梅  
訴訟代理人  謝翰儀  
            林長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處分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反訴被告應將如附圖編號A1、A2、A3、A4、A5、A6、A7、B2所示門牌號碼臺東縣○○里鄉○○村○○○○○號之四房屋（面積一百四十五點六一平方公尺）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
四、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貳拾肆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九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五、反訴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六、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七、本判決主文第三、四項得假執行，但就主文第三項部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伍萬零伍佰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就主文第四項部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肆萬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非與本訴得形同種訴訟程序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此所稱之「相牽連」，乃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間，或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作為本訴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40號、98年度台抗字第1005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其就坐落臺東縣○○里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194-2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臺東縣○○里鄉○○村○○000號之4房屋【範圍如附圖即太麻里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2年12月5日複丈成果圖3編號A1、A2、A3、A4、A5、A6、A7、B2所示，占有使用之土地地號、範圍與面積如附表各編號所示，面積共145.61平方公尺（計算式：0.11㎡＋0.57㎡＋46.63㎡＋82.98㎡＋0.47㎡＋0.59㎡＋8.72㎡＋5.54㎡＝145.61㎡），見本院卷一第252頁、第253頁，下稱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而被告提起反訴請求反訴被告遷讓房屋，並請求反訴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29萬0,500元（見本院卷一第89頁；本院卷二第253頁），經核被告所提上開反訴各項請求，均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相牽連，兩者在法律上與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及牽連性。是以，被告提起本件反訴，與前揭法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請求確認其就坐落194-2地號土地上之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見本院卷一第8頁）；而反訴原告起訴時則主張反訴被告應將坐落194-2地號土地之系爭房屋騰空，將該房屋返還與反訴原告，並應給付反訴原告29萬0,5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89頁）。本、反訴原告嗣經其等補充、更正，其等最後聲明分別如後本、反原告主張之聲明欄所載（見本院卷二第73頁、第74頁、第78頁、第80頁、第262頁、第263頁）。本、反訴原告依地政機關繪製之複丈成果圖補充系爭房屋所占用土地之地號、面積及範圍，核係補充、更正其等事實上之陳述，於法均無不合。
參、再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未辦保存登記之系爭房屋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為何人所有乙節為兩造所爭執，則系爭房屋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之歸屬即因而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該等危險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揆諸前開說明，應認本件（本訴部分）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為法之所許，合先敘明。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81年6月30日出資興建如附表編號2、4、7所示部分房屋（即系爭房屋前半段），再在其姊蘇古玉蘭提供資金協助下，於90年11月21日增建如附表編號1、3、5、6、8所示部分房屋（即系爭房屋後半段）。伊興建之系爭房屋後半段與前半段為連接相通，且無獨立出入口，亦未裝設水、電表，為系爭房屋前半段之增建物，在構造上及使用上無獨立性，屬系爭房屋前半段之附屬物，是原告就系爭房屋有完整事實上處分權。詎被告於112年2月13日臺東縣○○里鄉○○段000地號（大溪392-4號房屋範圍）國有原住民保留地協調會中，竟主張被告之父黃萬得（即原告前配偶）為系爭房屋之原始出資興建者，並稱黃萬得已於105年4月將系爭房屋贈與轉讓予被告，故被告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可知被告對原告是否有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有爭執。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㈡並聲明：確認原告就如附圖編號A1、A2、A3、A4、A5、A6、A7、B2所示之系爭房屋（面積145.61平方公尺），有事實上處分權。
二、被告抗辯以：
　㈠系爭房屋係其父黃萬得於81年間所出資興建，並於98年6月間設立稅籍。黃萬得於105年4月18日將系爭房屋贈與移轉予伊，並交付鑰匙以移轉占有於伊。是伊現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原告主張為無理由。
　㈡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㈠伊於105年4月18日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反訴被告未經其同意，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拒不遷離，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而系爭房屋之每月租金行情為4,000元，是被告應返還自起訴時回溯5年所獲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㈡並聲明：
　1.如主文第3項所示。
　2.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29萬0,500元，及自反訴原告112年8月18日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反訴被告抗辯以：
　㈠伊既就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即非無權占有。況黃萬得與伊協議離婚時，黃萬得說系爭房屋為伊所有，故黃萬得於離婚後即搬離系爭房屋。
　㈡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參、兩造經協議後將下列事實列為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77頁至第279頁，並由本院依相關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爰採為本判決之基礎事實：　　
一、原告於82年2月16日與黃萬得公證結婚，於83年5月9日申請登記，於93年2月12日協議離婚。
二、黃萬得於110年1月26日由本院裁定由被告監護，於112年7月17日死亡。
三、系爭房屋由黃萬得於98年6月申報設立房屋稅籍，房屋稅籍編號為00000000000，黃萬得嗣於105年4月將上開房屋贈與予被告。
四、系爭房屋為未辦保存登記房屋，該屋坐落範圍如附圖編號A1、A2、A3、A4、A5、A6、A7、B2所示，面積合計145.61平方公尺。
五、原告於110年1月18日向臺東縣稅務局申請設立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臺東縣稅務局編定稅籍編號為00000000000，嗣臺東縣稅務局以重複設立稅籍為由，於104年6月16日註銷該房屋稅籍，並函知原告。
六、原告與黃萬得結婚時，沒有就夫妻財產以書面約定採分別財產制，且原告與黃萬得婚姻存續期間，不曾以契約訂定以一定之財產為特有財產。
七、原告與黃萬得離婚後，原告不曾依96年5月4日修正前之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以訴訟方式向黃萬得請求剩餘財產分配。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其就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為無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負有舉證之責，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明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縱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參照）。是在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下，主張權利存在之人，應就權利發生之法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次按不動產物權，有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亦有非因法律行為而取得者，興建新建築物，乃建築物所有權之創造，非因法律行為而取得，該新建築物所有權應歸屬於出資興建人，不待登記即原始取得其所有權；房屋之原始取得，係指出資建築房屋，不基於他人既存權利而獨立取得房屋所有權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437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係其出資興建，其就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一節，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自應先舉證證明系爭房屋係由其出資興建。
　㈡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係其於81年6月30日出資興建，於90年11月21日增建乙節，固據提出81年6月30日、90年11月21日土地讓渡書；忠義儲蓄互助社（嗣更名為臺東縣金崙儲蓄互助社）存摺封面及明細、大溪水電材料行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為證（本院卷一第16頁至第19頁、第107頁至第110頁、第162頁；本院卷二第203頁）。且本院審理時，①證人即原告胞姐蘇古玉蘭證稱：原告興建、增建系爭房屋我都有幫忙出錢，我拿給原告興建、增建系爭房屋的錢分別為30餘萬元、70餘萬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9頁、第102頁）；②證人即原告之表哥丁俊德證稱：我是鐵工，系爭房屋的鐵皮及鋼架結構是我蓋的，系爭房屋的材料費是由原告拿現金給我去臺東市材料行幫她支付，我也參與系爭房屋的增建，我蓋系爭房屋的工資是原告以現金支付給我的，兩次報酬共約30餘萬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3頁至第186頁）；③證人即水泥工方建雄證稱：我負責系爭房屋的室內部分，幫忙貼廚房及浴室牆壁的磁磚，工資是原告以現金支付給我，我沒跟黃萬得領過工資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0頁、第191頁、第192頁）。惟查：
　1.194-2地號土地於112年3月27日分割自同段194地號土地，而分割前194地號土地之重測前地號為太麻里鄉多良段1569地號，有194地號土地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及其異動索引、舊簿謄本；原住民族委員會113年5月21日原民土字第1130025945號函及其附件土地登記簿、異動索引及異動清冊查詢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35頁至第40頁、第60頁至第66頁）。
　2.由①證人蘇古玉蘭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與原告小時候居住在上大溪，沒有居住在多良過，66年結婚後就跟先生上臺北做生意，婚後很少回臺東；我母親在系爭房屋增建後半部時，住在上大溪，原告與黃萬得則住在系爭房屋前半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9頁、第100頁）；②證人陳麒譽於本院審理時證述：黃萬得出生在多良，他住我家隔壁；原告與其家人則住在上大溪，上大溪也在多良村，但距離我與黃萬得出生地有一段距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1頁）；③證人王玉英與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出生在大溪，從小到大都在大溪生活，沒有搬走過，我與黃萬得是同鄉，自幼認識，原告跟我不同村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4頁），可知原告與黃萬得、陳麒譽、王玉英等人為不同部落出生。
　3.觀諸原告提出之81年6月30日土地讓渡書（見本院卷一第162頁），其內容係黃萬得於81年6月30日向訴外人林清泉購買大溪一塊面積約21.6坪之土地使用權之契約；並對照原告提出之90年11月21日土地讓渡書上記載之土地地號為臺東縣○○里鄉○○段0000地號土地（見本院卷一第16頁）。併參酌：①證人即林清泉之子林源豐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我與黃萬得、被告住同一個村莊，被告與我年紀相近，而黃萬得是因他是被告的父親才認識，我是在黃萬得與原告在一起後才認識她；父親過世後，我在老家整理資料時有看到我爸留存的81年6月30日土地讓渡書（見本院卷二第175頁至第176頁、第177頁、第180頁），可知該194-2地號土地並非在原告出生地，而係坐落在黃萬得、林清泉及證人林源豐、陳麒譽等之出生地。本院審酌一般人在購地興建房屋時，通常會依其建屋目的及其對該環境熟悉度選擇房屋坐落地點，則倘系爭房屋確如原告所述，係為供其母居住使用且實際上係由其出資購地（見本院卷一第105頁第1行至第4行，詳後述）之情況下，原告理應會選擇其母原生活之上大溪部落，而非194-2地號土地。再佐以證人王玉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前夫開水電行，還沒離婚時，我與前夫一起經營水電行，黃萬得是水泥工，做蓋房子、砌磚等工作，黃萬得為了蓋房子來找我問我前夫的電話，說他要在我叔叔家對面蓋他自己的房子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5頁）。是由系爭土地坐落在黃萬得出生地、原告與黃萬得曾為同居男女朋友嗣結婚同居在系爭房屋，及上開證人王玉英之證述原告等情以觀，尚不能因原告持有上開土地讓渡書，即遽認系爭房屋坐落之土地為原告所出資購買、系爭房屋為原告出資興建。遑論原告雖稱其於81年間向忠義儲蓄互助社（嗣更名為臺東縣金崙儲蓄互助社）貸款18萬元，向林清泉購買194-2地號土地其中約21.6坪之土地使用權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05頁第1行至第4行），然經本院函詢臺東縣金崙儲蓄互助社該筆貸款始末，該儲蓄互助社函復表示：原告之子賴文龍因欲購買中古小貨車，偕同黃萬得為連帶保證人，於81年5月15日向該儲蓄互助社貸款18萬元等情，此有該儲蓄互助社113年7月12日（113）東儲金字第026號函及其附件借款申請書附卷（見本院卷二第159頁、第160頁）。是原告主張其為向林清泉購買194-2地號土地使用權之實際出資者，核屬無憑，難認可採。
　4.再由①證人陳麒譽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黃萬得生前是蓋房子的，他有時自己蓋，有時接別人委託，他算是小包工，可以自己蓋一棟完整的房子，他都在大溪部落工作，有時我也在臺東市遇到他；系爭房屋起建時，是黃萬得自己蓋，他也找別人一起蓋，我是在部落裡經過看到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6頁、第109頁）；②證人丁俊德於本院審理證稱：黃萬得是水泥工，我蓋系爭房屋時，黃萬得也在現場，他負責房屋水泥部分；增建房屋時，黃萬得也在場一起工作；系爭房屋興建、增建時，我有與黃萬得討論架設鋼架、鋪設鐵皮等事宜，當時現場還有其他工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3頁、第154頁、第155頁、第186頁至第187頁）；③證人方建雄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不是大溪人，黃萬得與我爸是朋友，他們都是做水泥的，我與我爸爸在臺東市工作，我是放暑假去打工；當時黃萬得找我爸去大溪蓋房子、做水泥，黃萬得找我爸去蓋的房子是黃萬得跟原告要住的；本院卷一第218頁照片中，廚房後面的部分應該是黃萬得自己做的；我去過系爭房屋2次，負責廚房、浴室部分的抹水泥、貼磁磚，當時黃萬得也一起工作，地板磁磚是黃萬得自己貼的；蓋房子時，遇到工作上的事情是由黃萬得、我父親及我三人一起討論，我是因為黃萬得找我父親去蓋房子才認識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9頁、第190頁、第191頁、第192頁）；④證人王玉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黃萬德的房子有無再增建、改建過？）我只知道他的房子後面有再拉長一點。」、「（問：黃萬德房子有再拉長一點，你如何得知？）我走路過去就有看到。」、「（問：你自己有無親眼看到黃萬德親自蓋他自己的房子？）有。」、「（問：黃萬德增建他的房子時，你經過時有無看到他在工作？你有無看到原告？）我有看到黃萬德在工作蓋房子，沒有看到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6頁、第197頁），足見系爭房屋興建、增建過程，黃萬得均親自參與，與證人丁俊德、方建雄一起工作。復佐以黃萬得曾向林清泉購買系爭房屋坐落之土地，並曾對證人王玉英提及其要自行興建房屋一事，已如前述。是被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其父黃萬得原始起造而取得所有權，核屬有據，堪予採信。
　5.原告雖提出抬頭記載其姓名之大溪水電材料行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本院卷二第203頁），及證人丁俊德、方建雄雖均證稱其等工資係由原告交付現金支付（出處同前）。然稽之上開收據記載之開立日期並不完整，且開立年份欄之阿拉伯數字「8」，其字跡、筆序與字體粗系與總價欄所記載之阿拉伯數字「8」均有不同，顯係為不同人筆跡，已難採憑。且參以證人蘇古玉蘭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原告與黃萬得當時為同居男女朋友（見本院卷二第99頁），且其後其二人結婚並同居於系爭房屋（見不爭執事項一），則上開單據自有可能係因黃萬得因無暇自系爭房屋興建工程抽身，將材料應付款項、應支付雇工工資等現金交由當時與其同居之女友即原告轉交予材料行及證人丁俊德、方建雄，尚不能因原告持有上開單據即證人丁俊德、方建雄此部分證述，即認系爭建物係原告所出資興建而為原始起造人。
　6.至證人即原告胞姐蘇古玉蘭雖證述其前後共提供資金100餘萬元協助原告出資興建系爭房屋，然其亦證稱其係因母親住在系爭房屋，才提供資金協助，原告平常收入來源都是其所提供；我只出錢，不知道房子找誰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9頁倒數第10行以下、第102頁倒數第5行以下），可知原告本身工作收入已不足以支應其生活所需，還須負擔與其同住母親之日用開銷，則原告是否將蘇古玉蘭用於支應其與母親日常所需，亦非無可能。基此，縱認蘇古玉蘭曾陸續匯款共100餘萬元予原告屬實，亦不足以據此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7.此外，上訴人就系爭房屋為其出資興建之事實，並未提出其他證據加以證明，則其主張系爭建物乃其出資興建，其就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云云，即無可採。
二、反訴被告占有系爭房屋應無合法權限。
　㈠按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築物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除有讓與合意外，並須實際交付占有予受讓人，受讓人始取得事實上之處分權，而發生移轉之效力（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851號判決參照）。又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雖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惟仍得讓與事實上處分權，該處分權能係以物為對象，對物為占有、使用、收益及事實上處分，讓與人讓與該事實上處分權，係屬處分行為，以當事人間之讓與合意及讓與人將該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交付，受讓人因受領交付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7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亦即不動產所有權之讓與本經登記始生效力，但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築物無法登記，因此，事實上處分權的讓與係以交付為其要件，而無須經登記。簡言之，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係以交付作為其公示要件。
　㈡次按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其買賣事所常見，無從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稅籍變更亦不生變動產權之效力，但某種程度仍可作為買賣、占有等事實之佐證，私法上仍具意義，似可解為出賣人之附隨義務。準此，稅籍變更固然不得直接作為未保存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之認定依據，仍可作為間接證據與其他證據綜合評價。復按法院認定當事人所爭執之事實，應依證據，此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且綜合諸間接事實，得以在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下，推認待證事實為真實者，亦無不可（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961號判決要旨參照）。又當事人一方就其主張之事實已提出適當之證明，他造欲否認其主張者，即不得不提出相當之反證，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961號判決要旨參照）。
　㈢系爭房屋為反訴原告之父黃萬得原始起造而取得所有權，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又反訴原告主張其父黃萬得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贈與轉讓予伊，並交付鑰匙以移轉占有於伊，業據提出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證明書、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贈與契約書、贈與稅免稅證明書、契稅繳款書、房屋稅課稅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61頁至第69頁）；亦據證人即反訴原告之兄長黃梓凱於本院審理時證述黃萬得曾口頭表示要將系爭房屋贈與予反訴原告，因黃萬得當時行動不便，故委託代為辦理，並交付系爭房屋之鑰匙予反訴原告，要她好好看管房屋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二第269頁、第270頁、第273頁），且有臺東縣稅務局112年10月16日東稅房字第1120118008號函及其附件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證明書；房屋新、增、改建現值及使用情形申報書；承諾書；系爭房屋照片、黃萬得之身分證件等件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41頁至第151頁）。另參酌黃萬得自84年6月28日設址於系爭房屋後至其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轉讓予反訴原告後之106年11月8日止，期間均設籍於系爭房屋，且為系爭房屋之原始起造人，理當持有系爭房屋之鑰匙；再審酌系爭房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自105年4月18日起即已變更為反訴原告等情，可見黃萬得已將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納稅義務移轉予反訴原告，即將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負擔等權能，悉數移轉予反訴原告，益徵黃萬得有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反訴原告之意甚明。依上開說明，反訴原告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堪以認定。
　㈣至反訴被告雖主張系爭房屋始終為其占有使用，黃萬得未交付系爭房屋之占有予反訴原告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53頁），惟反訴被告在與黃萬得離婚前之89年9月30日即將其戶籍自系爭房屋遷出，有反訴被告之戶籍異動資料在卷可查（見限閱卷）；且黃萬得與反訴被告離婚即起因於黃萬得於92年中風時，因反訴被告早於89年間即遷出系爭房屋居住，留黃萬得一人於系爭房屋居住，無人照顧其吃食，經證人黃梓凱得知後乃將黃萬得接至桃園家中照顧等情，分據證人黃梓凱、陳麒譽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二第108頁至第110頁、第265頁至第267頁）。是反訴被告此部分抗辯，難認有據，不足為採。
　㈤又反訴被告雖曾主張黃萬得說房子本來就是我的，所以離婚後他就離開系爭房屋（見本院卷二第214頁），然亦自承此部分沒有證據可資證明（見本院卷二第275頁）。而按主張有權占有使用他人所有之不動產者，應就其占有權源之存在原因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85號裁定可資參照）。因反訴被告始終未提出證據證明其有占有系爭房屋之合法權源，而黃萬得將系爭房屋贈與、轉讓予反訴原告，已如前述，是反訴被告占有系爭房屋自無法律上原因，屬無權占有。
三、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　　
　　按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是否該當上述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應以權益歸屬為判斷標準，亦即倘欠缺法律上原因，而違反權益歸屬對象取得利益者，即應對該對象成立不當得利。未為所有權登記房屋的占有利益，應歸屬於享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第三人未經事實上處分權人同意而占有該建物，受有該占有之利益，致事實上處分權人受有損害，且無法律上原因時，該事實上處分權人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其占有。反訴原告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則系爭房屋之占有利益，自應歸屬於反訴原告，反訴被告並欠缺法律上原因占用系爭房屋而為無權占有，是其受該占有之利益，致反訴原告受損害，則反訴原告擇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反訴被告返還其占有，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反訴原告得請求反訴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1條後段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不動產，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經查，被告無權占用系爭房屋迄今，妨害原告對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致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則原告請求被告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核屬有據。
　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土地法第97條設有明文。所謂土地及建築物之總價額，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規定，土地價額依法定地價；建築物價額則依該管市縣地政機關估定之價額而定。又所謂法定地價，依土地法第148條規定，係土地所有權人依該法規定所申報之地價。
　㈢經查，系爭房屋112年度房屋課稅現值為41,100元，有房屋稅籍證明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43頁）。參以被告占用系爭房屋並未供商業使用，且系爭房屋坐落地點鄰近馬路為雙向道路，周遭有民宅、柑仔店等，生活機能尚屬便利，有現場履勘照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09頁、第210頁)。輔以反訴原告陳報之系爭房屋毗鄰之相類房屋出租行情在每月租金3,000元、4,000元及5,000元不等（見本院卷一第91頁至第92頁）。本院認以每月4,000元計算反訴被告無權占用之不當得利金額，應屬適當，則反訴被告占用系爭房屋每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為24萬元【計算方式：4,000元/月×12月×5年＝24萬元】。從而，反訴原告得請求反訴被告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為24萬元。逾此範圍，則不應准許。
伍、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其就如附圖編號A1、A2、A3、A4、A5、A6、A7、B2所示之系爭房屋（面積145.61平方公尺），有事實上處分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反訴被告將如附圖編號A1、A2、A3、A4、A5、A6、A7、B2所示之系爭房屋（面積145.61平方公尺）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及給付24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陸、本件反訴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反訴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反訴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捌、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頁、第79條。因反訴原告敗訴部分僅為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部分請求，且僅扣除反訴原告請求金額超過依其主張之每月租金金額所計算之不當得利部分，始駁回反訴原告部分請求，對反訴原告並無不利，且該部分請求依112年12月1日修正施行前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不併算其價額，故本件反訴訴訟費用應由反訴被告負擔全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東簡易庭　法　官　吳俐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
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鄭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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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臺東縣太麻里鄉大溪段

		139-47

		A1

		0.11㎡

		附圖代碼B1部分與此重疊

		本院卷一第253頁



		2

		


		194-1

		A2

		0.57㎡

		


		




		3

		


		194-2

		A3

		46.63㎡

		附圖代碼B3部分與此重疊

		




		4

		


		


		A4

		82.98㎡

		


		




		5

		


		195

		A5

		0.47㎡

		附圖代碼B4部分與此重疊

		




		6

		


		


		A6

		0.59㎡

		附圖代碼B5部分與此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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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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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東原簡字第17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古玉英  
訴訟代理人  文志榮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黃素梅  
訴訟代理人  謝翰儀  
            林長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處分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4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反訴被告應將如附圖編號A1、A2、A3、A4、A5、A6、A7、B2
    所示門牌號碼臺東縣○○里鄉○○村○○○○○號之四房屋（面積一
    百四十五點六一平方公尺）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
四、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貳拾肆萬元，及自民國一一
    二年九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五、反訴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六、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七、本判決主文第三、四項得假執行，但就主文第三項部分，反
    訴被告如以新臺幣伍萬零伍佰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就主
    文第四項部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肆萬元為反訴原告
    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
    非與本訴得形同種訴訟程序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
    9條、第260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此所稱之「相牽連」
    ，乃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間，或
    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作為本訴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
    係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其共通
    性或牽連性者而言（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40號、98年
    度台抗字第1005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請求確認
    其就坐落臺東縣○○里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194-2地號
    土地）上，門牌號碼臺東縣○○里鄉○○村○○000號之4房屋【範
    圍如附圖即太麻里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2年12月5日複
    丈成果圖3編號A1、A2、A3、A4、A5、A6、A7、B2所示，占
    有使用之土地地號、範圍與面積如附表各編號所示，面積共
    145.61平方公尺（計算式：0.11㎡＋0.57㎡＋46.63㎡＋82.98㎡＋0.
    47㎡＋0.59㎡＋8.72㎡＋5.54㎡＝145.61㎡），見本院卷一第252頁、
    第253頁，下稱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而被告提起反
    訴請求反訴被告遷讓房屋，並請求反訴被告應給付新臺幣（
    下同）29萬0,500元（見本院卷一第89頁；本院卷二第253頁
    ），經核被告所提上開反訴各項請求，均與本訴之標的及其
    防禦方法相牽連，兩者在法律上與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
    料有其共通性及牽連性。是以，被告提起本件反訴，與前揭
    法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經
    查，原告起訴時請求確認其就坐落194-2地號土地上之系爭
    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見本院卷一第8頁）；而反訴原告
    起訴時則主張反訴被告應將坐落194-2地號土地之系爭房屋
    騰空，將該房屋返還與反訴原告，並應給付反訴原告29萬0,
    5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89頁）。本、反訴原
    告嗣經其等補充、更正，其等最後聲明分別如後本、反原告
    主張之聲明欄所載（見本院卷二第73頁、第74頁、第78頁、
    第80頁、第262頁、第263頁）。本、反訴原告依地政機關繪
    製之複丈成果圖補充系爭房屋所占用土地之地號、面積及範
    圍，核係補充、更正其等事實上之陳述，於法均無不合。
參、再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
    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
    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號判決
    意旨參照）。查未辦保存登記之系爭房屋之所有權或事實上
    處分權為何人所有乙節為兩造所爭執，則系爭房屋之所有權
    或事實上處分權之歸屬即因而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
    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該等危險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揆諸
    前開說明，應認本件（本訴部分）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
    利益，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為法之所許，合先敘明。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81年6月30日出資興建如附表編號2、4、7所示部分房屋
    （即系爭房屋前半段），再在其姊蘇古玉蘭提供資金協助下
    ，於90年11月21日增建如附表編號1、3、5、6、8所示部分
    房屋（即系爭房屋後半段）。伊興建之系爭房屋後半段與前
    半段為連接相通，且無獨立出入口，亦未裝設水、電表，為
    系爭房屋前半段之增建物，在構造上及使用上無獨立性，屬
    系爭房屋前半段之附屬物，是原告就系爭房屋有完整事實上
    處分權。詎被告於112年2月13日臺東縣○○里鄉○○段000地號
    （大溪392-4號房屋範圍）國有原住民保留地協調會中，竟
    主張被告之父黃萬得（即原告前配偶）為系爭房屋之原始出
    資興建者，並稱黃萬得已於105年4月將系爭房屋贈與轉讓予
    被告，故被告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可知被告對原告
    是否有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有爭執。為此，爰依民事訴
    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㈡並聲明：確認原告就如附圖編號A1、A2、A3、A4、A5、A6、A
    7、B2所示之系爭房屋（面積145.61平方公尺），有事實上
    處分權。
二、被告抗辯以：
　㈠系爭房屋係其父黃萬得於81年間所出資興建，並於98年6月間
    設立稅籍。黃萬得於105年4月18日將系爭房屋贈與移轉予伊
    ，並交付鑰匙以移轉占有於伊。是伊現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
    處分權人，原告主張為無理由。
　㈡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㈠伊於105年4月18日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反訴被告
    未經其同意，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拒不遷離，受有相當於租
    金之利益。而系爭房屋之每月租金行情為4,000元，是被告
    應返還自起訴時回溯5年所獲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
    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㈡並聲明：
　1.如主文第3項所示。
　2.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29萬0,500元，及自反訴原告112年
    8月18日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6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反訴被告抗辯以：
　㈠伊既就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即非無權占有。況黃萬得
    與伊協議離婚時，黃萬得說系爭房屋為伊所有，故黃萬得於
    離婚後即搬離系爭房屋。
　㈡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參、兩造經協議後將下列事實列為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7
    7頁至第279頁，並由本院依相關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爰
    採為本判決之基礎事實：　　
一、原告於82年2月16日與黃萬得公證結婚，於83年5月9日申請
    登記，於93年2月12日協議離婚。
二、黃萬得於110年1月26日由本院裁定由被告監護，於112年7月
    17日死亡。
三、系爭房屋由黃萬得於98年6月申報設立房屋稅籍，房屋稅籍
    編號為00000000000，黃萬得嗣於105年4月將上開房屋贈與
    予被告。
四、系爭房屋為未辦保存登記房屋，該屋坐落範圍如附圖編號A1
    、A2、A3、A4、A5、A6、A7、B2所示，面積合計145.61平方
    公尺。
五、原告於110年1月18日向臺東縣稅務局申請設立系爭房屋之房
    屋稅籍，臺東縣稅務局編定稅籍編號為00000000000，嗣臺
    東縣稅務局以重複設立稅籍為由，於104年6月16日註銷該房
    屋稅籍，並函知原告。
六、原告與黃萬得結婚時，沒有就夫妻財產以書面約定採分別財
    產制，且原告與黃萬得婚姻存續期間，不曾以契約訂定以一
    定之財產為特有財產。
七、原告與黃萬得離婚後，原告不曾依96年5月4日修正前之民法
    第1030條之1之規定，以訴訟方式向黃萬得請求剩餘財產分
    配。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其就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為無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負有舉證之責，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
    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
    證明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縱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
    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
    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參照）。是在舉證責任分配之
    原則下，主張權利存在之人，應就權利發生之法律要件事實
    負舉證責任。次按不動產物權，有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亦
    有非因法律行為而取得者，興建新建築物，乃建築物所有權
    之創造，非因法律行為而取得，該新建築物所有權應歸屬於
    出資興建人，不待登記即原始取得其所有權；房屋之原始取
    得，係指出資建築房屋，不基於他人既存權利而獨立取得房
    屋所有權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7號、107年度
    台上字第1437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係其出
    資興建，其就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一節，為被告所否認
    ，則原告自應先舉證證明系爭房屋係由其出資興建。
　㈡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係其於81年6月30日出資興建，於90年11月
    21日增建乙節，固據提出81年6月30日、90年11月21日土地
    讓渡書；忠義儲蓄互助社（嗣更名為臺東縣金崙儲蓄互助社
    ）存摺封面及明細、大溪水電材料行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為證
    （本院卷一第16頁至第19頁、第107頁至第110頁、第162頁
    ；本院卷二第203頁）。且本院審理時，①證人即原告胞姐蘇
    古玉蘭證稱：原告興建、增建系爭房屋我都有幫忙出錢，我
    拿給原告興建、增建系爭房屋的錢分別為30餘萬元、70餘萬
    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9頁、第102頁）；②證人即原告之表
    哥丁俊德證稱：我是鐵工，系爭房屋的鐵皮及鋼架結構是我
    蓋的，系爭房屋的材料費是由原告拿現金給我去臺東市材料
    行幫她支付，我也參與系爭房屋的增建，我蓋系爭房屋的工
    資是原告以現金支付給我的，兩次報酬共約30餘萬元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183頁至第186頁）；③證人即水泥工方建雄證
    稱：我負責系爭房屋的室內部分，幫忙貼廚房及浴室牆壁的
    磁磚，工資是原告以現金支付給我，我沒跟黃萬得領過工資
    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0頁、第191頁、第192頁）。惟查：
　1.194-2地號土地於112年3月27日分割自同段194地號土地，而
    分割前194地號土地之重測前地號為太麻里鄉多良段1569地
    號，有194地號土地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及其異動索引、
    舊簿謄本；原住民族委員會113年5月21日原民土字第113002
    5945號函及其附件土地登記簿、異動索引及異動清冊查詢資
    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35頁至第40頁、第60頁至第66頁
    ）。
　2.由①證人蘇古玉蘭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與原告小時候居住
    在上大溪，沒有居住在多良過，66年結婚後就跟先生上臺北
    做生意，婚後很少回臺東；我母親在系爭房屋增建後半部時
    ，住在上大溪，原告與黃萬得則住在系爭房屋前半部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99頁、第100頁）；②證人陳麒譽於本院審理時
    證述：黃萬得出生在多良，他住我家隔壁；原告與其家人則
    住在上大溪，上大溪也在多良村，但距離我與黃萬得出生地
    有一段距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1頁）；③證人王玉英與本
    院審理時證稱：我出生在大溪，從小到大都在大溪生活，沒
    有搬走過，我與黃萬得是同鄉，自幼認識，原告跟我不同村
    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4頁），可知原告與黃萬得、陳麒譽
    、王玉英等人為不同部落出生。
　3.觀諸原告提出之81年6月30日土地讓渡書（見本院卷一第162
    頁），其內容係黃萬得於81年6月30日向訴外人林清泉購買
    大溪一塊面積約21.6坪之土地使用權之契約；並對照原告提
    出之90年11月21日土地讓渡書上記載之土地地號為臺東縣○○
    里鄉○○段0000地號土地（見本院卷一第16頁）。併參酌：①
    證人即林清泉之子林源豐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我與黃萬得
    、被告住同一個村莊，被告與我年紀相近，而黃萬得是因他
    是被告的父親才認識，我是在黃萬得與原告在一起後才認識
    她；父親過世後，我在老家整理資料時有看到我爸留存的81
    年6月30日土地讓渡書（見本院卷二第175頁至第176頁、第1
    77頁、第180頁），可知該194-2地號土地並非在原告出生地
    ，而係坐落在黃萬得、林清泉及證人林源豐、陳麒譽等之出
    生地。本院審酌一般人在購地興建房屋時，通常會依其建屋
    目的及其對該環境熟悉度選擇房屋坐落地點，則倘系爭房屋
    確如原告所述，係為供其母居住使用且實際上係由其出資購
    地（見本院卷一第105頁第1行至第4行，詳後述）之情況下
    ，原告理應會選擇其母原生活之上大溪部落，而非194-2地
    號土地。再佐以證人王玉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前夫開水
    電行，還沒離婚時，我與前夫一起經營水電行，黃萬得是水
    泥工，做蓋房子、砌磚等工作，黃萬得為了蓋房子來找我問
    我前夫的電話，說他要在我叔叔家對面蓋他自己的房子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195頁）。是由系爭土地坐落在黃萬得出生
    地、原告與黃萬得曾為同居男女朋友嗣結婚同居在系爭房屋
    ，及上開證人王玉英之證述原告等情以觀，尚不能因原告持
    有上開土地讓渡書，即遽認系爭房屋坐落之土地為原告所出
    資購買、系爭房屋為原告出資興建。遑論原告雖稱其於81年
    間向忠義儲蓄互助社（嗣更名為臺東縣金崙儲蓄互助社）貸
    款18萬元，向林清泉購買194-2地號土地其中約21.6坪之土
    地使用權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05頁第1行至第4行），然經
    本院函詢臺東縣金崙儲蓄互助社該筆貸款始末，該儲蓄互助
    社函復表示：原告之子賴文龍因欲購買中古小貨車，偕同黃
    萬得為連帶保證人，於81年5月15日向該儲蓄互助社貸款18
    萬元等情，此有該儲蓄互助社113年7月12日（113）東儲金
    字第026號函及其附件借款申請書附卷（見本院卷二第159頁
    、第160頁）。是原告主張其為向林清泉購買194-2地號土地
    使用權之實際出資者，核屬無憑，難認可採。
　4.再由①證人陳麒譽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黃萬得生前是蓋房子
    的，他有時自己蓋，有時接別人委託，他算是小包工，可以
    自己蓋一棟完整的房子，他都在大溪部落工作，有時我也在
    臺東市遇到他；系爭房屋起建時，是黃萬得自己蓋，他也找
    別人一起蓋，我是在部落裡經過看到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
    106頁、第109頁）；②證人丁俊德於本院審理證稱：黃萬得
    是水泥工，我蓋系爭房屋時，黃萬得也在現場，他負責房屋
    水泥部分；增建房屋時，黃萬得也在場一起工作；系爭房屋
    興建、增建時，我有與黃萬得討論架設鋼架、鋪設鐵皮等事
    宜，當時現場還有其他工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3頁、第1
    54頁、第155頁、第186頁至第187頁）；③證人方建雄於本院
    審理時證稱：我不是大溪人，黃萬得與我爸是朋友，他們都
    是做水泥的，我與我爸爸在臺東市工作，我是放暑假去打工
    ；當時黃萬得找我爸去大溪蓋房子、做水泥，黃萬得找我爸
    去蓋的房子是黃萬得跟原告要住的；本院卷一第218頁照片
    中，廚房後面的部分應該是黃萬得自己做的；我去過系爭房
    屋2次，負責廚房、浴室部分的抹水泥、貼磁磚，當時黃萬
    得也一起工作，地板磁磚是黃萬得自己貼的；蓋房子時，遇
    到工作上的事情是由黃萬得、我父親及我三人一起討論，我
    是因為黃萬得找我父親去蓋房子才認識原告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189頁、第190頁、第191頁、第192頁）；④證人王玉英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黃萬德的房子有無再增建、改
    建過？）我只知道他的房子後面有再拉長一點。」、「（問
    ：黃萬德房子有再拉長一點，你如何得知？）我走路過去就
    有看到。」、「（問：你自己有無親眼看到黃萬德親自蓋他
    自己的房子？）有。」、「（問：黃萬德增建他的房子時，
    你經過時有無看到他在工作？你有無看到原告？）我有看到
    黃萬德在工作蓋房子，沒有看到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二
    第196頁、第197頁），足見系爭房屋興建、增建過程，黃萬
    得均親自參與，與證人丁俊德、方建雄一起工作。復佐以黃
    萬得曾向林清泉購買系爭房屋坐落之土地，並曾對證人王玉
    英提及其要自行興建房屋一事，已如前述。是被告主張系爭
    房屋為其父黃萬得原始起造而取得所有權，核屬有據，堪予
    採信。
　5.原告雖提出抬頭記載其姓名之大溪水電材料行免用統一發票
    收據（本院卷二第203頁），及證人丁俊德、方建雄雖均證
    稱其等工資係由原告交付現金支付（出處同前）。然稽之上
    開收據記載之開立日期並不完整，且開立年份欄之阿拉伯數
    字「8」，其字跡、筆序與字體粗系與總價欄所記載之阿拉
    伯數字「8」均有不同，顯係為不同人筆跡，已難採憑。且
    參以證人蘇古玉蘭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原告與黃萬得當時為同
    居男女朋友（見本院卷二第99頁），且其後其二人結婚並同
    居於系爭房屋（見不爭執事項一），則上開單據自有可能係
    因黃萬得因無暇自系爭房屋興建工程抽身，將材料應付款項
    、應支付雇工工資等現金交由當時與其同居之女友即原告轉
    交予材料行及證人丁俊德、方建雄，尚不能因原告持有上開
    單據即證人丁俊德、方建雄此部分證述，即認系爭建物係原
    告所出資興建而為原始起造人。
　6.至證人即原告胞姐蘇古玉蘭雖證述其前後共提供資金100餘
    萬元協助原告出資興建系爭房屋，然其亦證稱其係因母親住
    在系爭房屋，才提供資金協助，原告平常收入來源都是其所
    提供；我只出錢，不知道房子找誰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9
    頁倒數第10行以下、第102頁倒數第5行以下），可知原告本
    身工作收入已不足以支應其生活所需，還須負擔與其同住母
    親之日用開銷，則原告是否將蘇古玉蘭用於支應其與母親日
    常所需，亦非無可能。基此，縱認蘇古玉蘭曾陸續匯款共10
    0餘萬元予原告屬實，亦不足以據此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7.此外，上訴人就系爭房屋為其出資興建之事實，並未提出其
    他證據加以證明，則其主張系爭建物乃其出資興建，其就系
    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云云，即無可採。
二、反訴被告占有系爭房屋應無合法權限。
　㈠按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築物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除有讓與合
    意外，並須實際交付占有予受讓人，受讓人始取得事實上之
    處分權，而發生移轉之效力（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851
    號判決參照）。又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雖無法辦理所有權移
    轉登記，惟仍得讓與事實上處分權，該處分權能係以物為對
    象，對物為占有、使用、收益及事實上處分，讓與人讓與該
    事實上處分權，係屬處分行為，以當事人間之讓與合意及讓
    與人將該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交付，受讓人因受領交付而取
    得事實上處分權（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72號民事判
    決意旨參照），亦即不動產所有權之讓與本經登記始生效力
    ，但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築物無法登記，因此，事實上處分權
    的讓與係以交付為其要件，而無須經登記。簡言之，事實上
    處分權之讓與係以交付作為其公示要件。
　㈡次按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其買賣事所常見，無從
    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稅籍變更亦不生變動產權之效力，但
    某種程度仍可作為買賣、占有等事實之佐證，私法上仍具意
    義，似可解為出賣人之附隨義務。準此，稅籍變更固然不得
    直接作為未保存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之認定依據，仍可作為間
    接證據與其他證據綜合評價。復按法院認定當事人所爭執之
    事實，應依證據，此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
    據證明間接事實，且綜合諸間接事實，得以在符合論理及經
    驗法則下，推認待證事實為真實者，亦無不可（最高法院10
    7年度台上字第1961號判決要旨參照）。又當事人一方就其
    主張之事實已提出適當之證明，他造欲否認其主張者，即不
    得不提出相當之反證，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
    107年台上字第961號判決要旨參照）。
　㈢系爭房屋為反訴原告之父黃萬得原始起造而取得所有權，業
    經本院認定如前。又反訴原告主張其父黃萬得將系爭房屋之
    事實上處分權贈與轉讓予伊，並交付鑰匙以移轉占有於伊，
    業據提出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證明書、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贈
    與契約書、贈與稅免稅證明書、契稅繳款書、房屋稅課稅明
    細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61頁至第69頁）；亦據證人即反訴
    原告之兄長黃梓凱於本院審理時證述黃萬得曾口頭表示要將
    系爭房屋贈與予反訴原告，因黃萬得當時行動不便，故委託
    代為辦理，並交付系爭房屋之鑰匙予反訴原告，要她好好看
    管房屋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二第269頁、第270頁、第273頁
    ），且有臺東縣稅務局112年10月16日東稅房字第112011800
    8號函及其附件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證明書；房屋新、增、
    改建現值及使用情形申報書；承諾書；系爭房屋照片、黃萬
    得之身分證件等件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41頁至第151頁）。
    另參酌黃萬得自84年6月28日設址於系爭房屋後至其將系爭
    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轉讓予反訴原告後之106年11月8日止，
    期間均設籍於系爭房屋，且為系爭房屋之原始起造人，理當
    持有系爭房屋之鑰匙；再審酌系爭房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自
    105年4月18日起即已變更為反訴原告等情，可見黃萬得已將
    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納稅義務移轉予反訴原告，即將系爭房屋
    之使用收益、負擔等權能，悉數移轉予反訴原告，益徵黃萬
    得有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反訴原告之意甚明。依
    上開說明，反訴原告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堪以認
    定。
　㈣至反訴被告雖主張系爭房屋始終為其占有使用，黃萬得未交
    付系爭房屋之占有予反訴原告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53頁）
    ，惟反訴被告在與黃萬得離婚前之89年9月30日即將其戶籍
    自系爭房屋遷出，有反訴被告之戶籍異動資料在卷可查（見
    限閱卷）；且黃萬得與反訴被告離婚即起因於黃萬得於92年
    中風時，因反訴被告早於89年間即遷出系爭房屋居住，留黃
    萬得一人於系爭房屋居住，無人照顧其吃食，經證人黃梓凱
    得知後乃將黃萬得接至桃園家中照顧等情，分據證人黃梓凱
    、陳麒譽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二第108頁至第1
    10頁、第265頁至第267頁）。是反訴被告此部分抗辯，難認
    有據，不足為採。
　㈤又反訴被告雖曾主張黃萬得說房子本來就是我的，所以離婚
    後他就離開系爭房屋（見本院卷二第214頁），然亦自承此
    部分沒有證據可資證明（見本院卷二第275頁）。而按主張
    有權占有使用他人所有之不動產者，應就其占有權源之存在
    原因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85號裁定可資
    參照）。因反訴被告始終未提出證據證明其有占有系爭房屋
    之合法權源，而黃萬得將系爭房屋贈與、轉讓予反訴原告，
    已如前述，是反訴被告占有系爭房屋自無法律上原因，屬無
    權占有。
三、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　　
　　按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
    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是否該當上述不當得利之成立要
    件，應以權益歸屬為判斷標準，亦即倘欠缺法律上原因，而
    違反權益歸屬對象取得利益者，即應對該對象成立不當得利
    。未為所有權登記房屋的占有利益，應歸屬於享有事實上處
    分權之人，第三人未經事實上處分權人同意而占有該建物，
    受有該占有之利益，致事實上處分權人受有損害，且無法律
    上原因時，該事實上處分權人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
    求返還其占有。反訴原告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則
    系爭房屋之占有利益，自應歸屬於反訴原告，反訴被告並欠
    缺法律上原因占用系爭房屋而為無權占有，是其受該占有之
    利益，致反訴原告受損害，則反訴原告擇依民法第179條前
    段規定，請求反訴被告返還其占有，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反訴原告得請求反訴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
    額，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1條後段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
    他人不動產，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
    念。經查，被告無權占用系爭房屋迄今，妨害原告對系爭房
    屋之使用收益致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則原告請求被告按
    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核屬有據。
　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
    年息10％為限，土地法第97條設有明文。所謂土地及建築物
    之總價額，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規定，土地價額依法定地
    價；建築物價額則依該管市縣地政機關估定之價額而定。又
    所謂法定地價，依土地法第148條規定，係土地所有權人依
    該法規定所申報之地價。
　㈢經查，系爭房屋112年度房屋課稅現值為41,100元，有房屋稅
    籍證明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43頁）。參以被告占用
    系爭房屋並未供商業使用，且系爭房屋坐落地點鄰近馬路為
    雙向道路，周遭有民宅、柑仔店等，生活機能尚屬便利，有
    現場履勘照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09頁、第210頁)。
    輔以反訴原告陳報之系爭房屋毗鄰之相類房屋出租行情在每
    月租金3,000元、4,000元及5,000元不等（見本院卷一第91
    頁至第92頁）。本院認以每月4,000元計算反訴被告無權占
    用之不當得利金額，應屬適當，則反訴被告占用系爭房屋每
    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為24萬元【計算方式：4,000
    元/月×12月×5年＝24萬元】。從而，反訴原告得請求反訴被
    告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為24萬元。逾此範圍，則不
    應准許。
伍、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其就如附圖編號A1、A2、A3、A4、
    A5、A6、A7、B2所示之系爭房屋（面積145.61平方公尺），
    有事實上處分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依民法第
    179條之規定，請求反訴被告將如附圖編號A1、A2、A3、A4
    、A5、A6、A7、B2所示之系爭房屋（面積145.61平方公尺）
    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及給付24萬元，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陸、本件反訴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反訴被告敗訴之
    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反訴被
    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捌、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頁、第79條。因反訴
    原告敗訴部分僅為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部分請求，且僅
    扣除反訴原告請求金額超過依其主張之每月租金金額所計算
    之不當得利部分，始駁回反訴原告部分請求，對反訴原告並
    無不利，且該部分請求依112年12月1日修正施行前之民事訴
    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不併算其價額，故本件反訴訴訟費用應
    由反訴被告負擔全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東簡易庭　法　官　吳俐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
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鄭筑安
附表
編號 坐落土地 段、小段 坐落土 地地號 附圖 代碼 占用土地 面積 備　　註 出處頁數 1 臺東縣太麻里鄉大溪段 139-47 A1 0.11㎡ 附圖代碼B1部分與此重疊 本院卷一第253頁 2  194-1 A2 0.57㎡   3  194-2 A3 46.63㎡ 附圖代碼B3部分與此重疊  4   A4 82.98㎡   5  195 A5 0.47㎡ 附圖代碼B4部分與此重疊  6   A6 0.59㎡ 附圖代碼B5部分與此重疊  7   A7 8.72㎡   8  139-47 B2 5.54㎡   合計　　　　　　　　　　　　　　　　145.61㎡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東原簡字第17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古玉英  
訴訟代理人  文志榮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黃素梅  
訴訟代理人  謝翰儀  
            林長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處分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反訴被告應將如附圖編號A1、A2、A3、A4、A5、A6、A7、B2所示門牌號碼臺東縣○○里鄉○○村○○○○○號之四房屋（面積一百四十五點六一平方公尺）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
四、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貳拾肆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九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五、反訴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六、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七、本判決主文第三、四項得假執行，但就主文第三項部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伍萬零伍佰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就主文第四項部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肆萬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非與本訴得形同種訴訟程序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此所稱之「相牽連」，乃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間，或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作為本訴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40號、98年度台抗字第1005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其就坐落臺東縣○○里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194-2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臺東縣○○里鄉○○村○○000號之4房屋【範圍如附圖即太麻里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2年12月5日複丈成果圖3編號A1、A2、A3、A4、A5、A6、A7、B2所示，占有使用之土地地號、範圍與面積如附表各編號所示，面積共145.61平方公尺（計算式：0.11㎡＋0.57㎡＋46.63㎡＋82.98㎡＋0.47㎡＋0.59㎡＋8.72㎡＋5.54㎡＝145.61㎡），見本院卷一第252頁、第253頁，下稱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而被告提起反訴請求反訴被告遷讓房屋，並請求反訴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29萬0,500元（見本院卷一第89頁；本院卷二第253頁），經核被告所提上開反訴各項請求，均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相牽連，兩者在法律上與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及牽連性。是以，被告提起本件反訴，與前揭法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請求確認其就坐落194-2地號土地上之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見本院卷一第8頁）；而反訴原告起訴時則主張反訴被告應將坐落194-2地號土地之系爭房屋騰空，將該房屋返還與反訴原告，並應給付反訴原告29萬0,5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89頁）。本、反訴原告嗣經其等補充、更正，其等最後聲明分別如後本、反原告主張之聲明欄所載（見本院卷二第73頁、第74頁、第78頁、第80頁、第262頁、第263頁）。本、反訴原告依地政機關繪製之複丈成果圖補充系爭房屋所占用土地之地號、面積及範圍，核係補充、更正其等事實上之陳述，於法均無不合。
參、再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未辦保存登記之系爭房屋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為何人所有乙節為兩造所爭執，則系爭房屋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之歸屬即因而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該等危險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揆諸前開說明，應認本件（本訴部分）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為法之所許，合先敘明。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81年6月30日出資興建如附表編號2、4、7所示部分房屋（即系爭房屋前半段），再在其姊蘇古玉蘭提供資金協助下，於90年11月21日增建如附表編號1、3、5、6、8所示部分房屋（即系爭房屋後半段）。伊興建之系爭房屋後半段與前半段為連接相通，且無獨立出入口，亦未裝設水、電表，為系爭房屋前半段之增建物，在構造上及使用上無獨立性，屬系爭房屋前半段之附屬物，是原告就系爭房屋有完整事實上處分權。詎被告於112年2月13日臺東縣○○里鄉○○段000地號（大溪392-4號房屋範圍）國有原住民保留地協調會中，竟主張被告之父黃萬得（即原告前配偶）為系爭房屋之原始出資興建者，並稱黃萬得已於105年4月將系爭房屋贈與轉讓予被告，故被告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可知被告對原告是否有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有爭執。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㈡並聲明：確認原告就如附圖編號A1、A2、A3、A4、A5、A6、A7、B2所示之系爭房屋（面積145.61平方公尺），有事實上處分權。
二、被告抗辯以：
　㈠系爭房屋係其父黃萬得於81年間所出資興建，並於98年6月間設立稅籍。黃萬得於105年4月18日將系爭房屋贈與移轉予伊，並交付鑰匙以移轉占有於伊。是伊現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原告主張為無理由。
　㈡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㈠伊於105年4月18日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反訴被告未經其同意，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拒不遷離，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而系爭房屋之每月租金行情為4,000元，是被告應返還自起訴時回溯5年所獲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㈡並聲明：
　1.如主文第3項所示。
　2.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29萬0,500元，及自反訴原告112年8月18日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反訴被告抗辯以：
　㈠伊既就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即非無權占有。況黃萬得與伊協議離婚時，黃萬得說系爭房屋為伊所有，故黃萬得於離婚後即搬離系爭房屋。
　㈡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參、兩造經協議後將下列事實列為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77頁至第279頁，並由本院依相關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爰採為本判決之基礎事實：　　
一、原告於82年2月16日與黃萬得公證結婚，於83年5月9日申請登記，於93年2月12日協議離婚。
二、黃萬得於110年1月26日由本院裁定由被告監護，於112年7月17日死亡。
三、系爭房屋由黃萬得於98年6月申報設立房屋稅籍，房屋稅籍編號為00000000000，黃萬得嗣於105年4月將上開房屋贈與予被告。
四、系爭房屋為未辦保存登記房屋，該屋坐落範圍如附圖編號A1、A2、A3、A4、A5、A6、A7、B2所示，面積合計145.61平方公尺。
五、原告於110年1月18日向臺東縣稅務局申請設立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臺東縣稅務局編定稅籍編號為00000000000，嗣臺東縣稅務局以重複設立稅籍為由，於104年6月16日註銷該房屋稅籍，並函知原告。
六、原告與黃萬得結婚時，沒有就夫妻財產以書面約定採分別財產制，且原告與黃萬得婚姻存續期間，不曾以契約訂定以一定之財產為特有財產。
七、原告與黃萬得離婚後，原告不曾依96年5月4日修正前之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以訴訟方式向黃萬得請求剩餘財產分配。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其就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為無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負有舉證之責，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明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縱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參照）。是在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下，主張權利存在之人，應就權利發生之法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次按不動產物權，有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亦有非因法律行為而取得者，興建新建築物，乃建築物所有權之創造，非因法律行為而取得，該新建築物所有權應歸屬於出資興建人，不待登記即原始取得其所有權；房屋之原始取得，係指出資建築房屋，不基於他人既存權利而獨立取得房屋所有權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437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係其出資興建，其就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一節，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自應先舉證證明系爭房屋係由其出資興建。
　㈡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係其於81年6月30日出資興建，於90年11月21日增建乙節，固據提出81年6月30日、90年11月21日土地讓渡書；忠義儲蓄互助社（嗣更名為臺東縣金崙儲蓄互助社）存摺封面及明細、大溪水電材料行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為證（本院卷一第16頁至第19頁、第107頁至第110頁、第162頁；本院卷二第203頁）。且本院審理時，①證人即原告胞姐蘇古玉蘭證稱：原告興建、增建系爭房屋我都有幫忙出錢，我拿給原告興建、增建系爭房屋的錢分別為30餘萬元、70餘萬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9頁、第102頁）；②證人即原告之表哥丁俊德證稱：我是鐵工，系爭房屋的鐵皮及鋼架結構是我蓋的，系爭房屋的材料費是由原告拿現金給我去臺東市材料行幫她支付，我也參與系爭房屋的增建，我蓋系爭房屋的工資是原告以現金支付給我的，兩次報酬共約30餘萬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3頁至第186頁）；③證人即水泥工方建雄證稱：我負責系爭房屋的室內部分，幫忙貼廚房及浴室牆壁的磁磚，工資是原告以現金支付給我，我沒跟黃萬得領過工資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0頁、第191頁、第192頁）。惟查：
　1.194-2地號土地於112年3月27日分割自同段194地號土地，而分割前194地號土地之重測前地號為太麻里鄉多良段1569地號，有194地號土地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及其異動索引、舊簿謄本；原住民族委員會113年5月21日原民土字第1130025945號函及其附件土地登記簿、異動索引及異動清冊查詢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35頁至第40頁、第60頁至第66頁）。
　2.由①證人蘇古玉蘭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與原告小時候居住在上大溪，沒有居住在多良過，66年結婚後就跟先生上臺北做生意，婚後很少回臺東；我母親在系爭房屋增建後半部時，住在上大溪，原告與黃萬得則住在系爭房屋前半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9頁、第100頁）；②證人陳麒譽於本院審理時證述：黃萬得出生在多良，他住我家隔壁；原告與其家人則住在上大溪，上大溪也在多良村，但距離我與黃萬得出生地有一段距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1頁）；③證人王玉英與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出生在大溪，從小到大都在大溪生活，沒有搬走過，我與黃萬得是同鄉，自幼認識，原告跟我不同村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4頁），可知原告與黃萬得、陳麒譽、王玉英等人為不同部落出生。
　3.觀諸原告提出之81年6月30日土地讓渡書（見本院卷一第162頁），其內容係黃萬得於81年6月30日向訴外人林清泉購買大溪一塊面積約21.6坪之土地使用權之契約；並對照原告提出之90年11月21日土地讓渡書上記載之土地地號為臺東縣○○里鄉○○段0000地號土地（見本院卷一第16頁）。併參酌：①證人即林清泉之子林源豐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我與黃萬得、被告住同一個村莊，被告與我年紀相近，而黃萬得是因他是被告的父親才認識，我是在黃萬得與原告在一起後才認識她；父親過世後，我在老家整理資料時有看到我爸留存的81年6月30日土地讓渡書（見本院卷二第175頁至第176頁、第177頁、第180頁），可知該194-2地號土地並非在原告出生地，而係坐落在黃萬得、林清泉及證人林源豐、陳麒譽等之出生地。本院審酌一般人在購地興建房屋時，通常會依其建屋目的及其對該環境熟悉度選擇房屋坐落地點，則倘系爭房屋確如原告所述，係為供其母居住使用且實際上係由其出資購地（見本院卷一第105頁第1行至第4行，詳後述）之情況下，原告理應會選擇其母原生活之上大溪部落，而非194-2地號土地。再佐以證人王玉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前夫開水電行，還沒離婚時，我與前夫一起經營水電行，黃萬得是水泥工，做蓋房子、砌磚等工作，黃萬得為了蓋房子來找我問我前夫的電話，說他要在我叔叔家對面蓋他自己的房子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5頁）。是由系爭土地坐落在黃萬得出生地、原告與黃萬得曾為同居男女朋友嗣結婚同居在系爭房屋，及上開證人王玉英之證述原告等情以觀，尚不能因原告持有上開土地讓渡書，即遽認系爭房屋坐落之土地為原告所出資購買、系爭房屋為原告出資興建。遑論原告雖稱其於81年間向忠義儲蓄互助社（嗣更名為臺東縣金崙儲蓄互助社）貸款18萬元，向林清泉購買194-2地號土地其中約21.6坪之土地使用權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05頁第1行至第4行），然經本院函詢臺東縣金崙儲蓄互助社該筆貸款始末，該儲蓄互助社函復表示：原告之子賴文龍因欲購買中古小貨車，偕同黃萬得為連帶保證人，於81年5月15日向該儲蓄互助社貸款18萬元等情，此有該儲蓄互助社113年7月12日（113）東儲金字第026號函及其附件借款申請書附卷（見本院卷二第159頁、第160頁）。是原告主張其為向林清泉購買194-2地號土地使用權之實際出資者，核屬無憑，難認可採。
　4.再由①證人陳麒譽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黃萬得生前是蓋房子的，他有時自己蓋，有時接別人委託，他算是小包工，可以自己蓋一棟完整的房子，他都在大溪部落工作，有時我也在臺東市遇到他；系爭房屋起建時，是黃萬得自己蓋，他也找別人一起蓋，我是在部落裡經過看到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6頁、第109頁）；②證人丁俊德於本院審理證稱：黃萬得是水泥工，我蓋系爭房屋時，黃萬得也在現場，他負責房屋水泥部分；增建房屋時，黃萬得也在場一起工作；系爭房屋興建、增建時，我有與黃萬得討論架設鋼架、鋪設鐵皮等事宜，當時現場還有其他工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3頁、第154頁、第155頁、第186頁至第187頁）；③證人方建雄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不是大溪人，黃萬得與我爸是朋友，他們都是做水泥的，我與我爸爸在臺東市工作，我是放暑假去打工；當時黃萬得找我爸去大溪蓋房子、做水泥，黃萬得找我爸去蓋的房子是黃萬得跟原告要住的；本院卷一第218頁照片中，廚房後面的部分應該是黃萬得自己做的；我去過系爭房屋2次，負責廚房、浴室部分的抹水泥、貼磁磚，當時黃萬得也一起工作，地板磁磚是黃萬得自己貼的；蓋房子時，遇到工作上的事情是由黃萬得、我父親及我三人一起討論，我是因為黃萬得找我父親去蓋房子才認識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9頁、第190頁、第191頁、第192頁）；④證人王玉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黃萬德的房子有無再增建、改建過？）我只知道他的房子後面有再拉長一點。」、「（問：黃萬德房子有再拉長一點，你如何得知？）我走路過去就有看到。」、「（問：你自己有無親眼看到黃萬德親自蓋他自己的房子？）有。」、「（問：黃萬德增建他的房子時，你經過時有無看到他在工作？你有無看到原告？）我有看到黃萬德在工作蓋房子，沒有看到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6頁、第197頁），足見系爭房屋興建、增建過程，黃萬得均親自參與，與證人丁俊德、方建雄一起工作。復佐以黃萬得曾向林清泉購買系爭房屋坐落之土地，並曾對證人王玉英提及其要自行興建房屋一事，已如前述。是被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其父黃萬得原始起造而取得所有權，核屬有據，堪予採信。
　5.原告雖提出抬頭記載其姓名之大溪水電材料行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本院卷二第203頁），及證人丁俊德、方建雄雖均證稱其等工資係由原告交付現金支付（出處同前）。然稽之上開收據記載之開立日期並不完整，且開立年份欄之阿拉伯數字「8」，其字跡、筆序與字體粗系與總價欄所記載之阿拉伯數字「8」均有不同，顯係為不同人筆跡，已難採憑。且參以證人蘇古玉蘭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原告與黃萬得當時為同居男女朋友（見本院卷二第99頁），且其後其二人結婚並同居於系爭房屋（見不爭執事項一），則上開單據自有可能係因黃萬得因無暇自系爭房屋興建工程抽身，將材料應付款項、應支付雇工工資等現金交由當時與其同居之女友即原告轉交予材料行及證人丁俊德、方建雄，尚不能因原告持有上開單據即證人丁俊德、方建雄此部分證述，即認系爭建物係原告所出資興建而為原始起造人。
　6.至證人即原告胞姐蘇古玉蘭雖證述其前後共提供資金100餘萬元協助原告出資興建系爭房屋，然其亦證稱其係因母親住在系爭房屋，才提供資金協助，原告平常收入來源都是其所提供；我只出錢，不知道房子找誰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9頁倒數第10行以下、第102頁倒數第5行以下），可知原告本身工作收入已不足以支應其生活所需，還須負擔與其同住母親之日用開銷，則原告是否將蘇古玉蘭用於支應其與母親日常所需，亦非無可能。基此，縱認蘇古玉蘭曾陸續匯款共100餘萬元予原告屬實，亦不足以據此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7.此外，上訴人就系爭房屋為其出資興建之事實，並未提出其他證據加以證明，則其主張系爭建物乃其出資興建，其就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云云，即無可採。
二、反訴被告占有系爭房屋應無合法權限。
　㈠按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築物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除有讓與合意外，並須實際交付占有予受讓人，受讓人始取得事實上之處分權，而發生移轉之效力（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851號判決參照）。又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雖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惟仍得讓與事實上處分權，該處分權能係以物為對象，對物為占有、使用、收益及事實上處分，讓與人讓與該事實上處分權，係屬處分行為，以當事人間之讓與合意及讓與人將該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交付，受讓人因受領交付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7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亦即不動產所有權之讓與本經登記始生效力，但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築物無法登記，因此，事實上處分權的讓與係以交付為其要件，而無須經登記。簡言之，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係以交付作為其公示要件。
　㈡次按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其買賣事所常見，無從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稅籍變更亦不生變動產權之效力，但某種程度仍可作為買賣、占有等事實之佐證，私法上仍具意義，似可解為出賣人之附隨義務。準此，稅籍變更固然不得直接作為未保存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之認定依據，仍可作為間接證據與其他證據綜合評價。復按法院認定當事人所爭執之事實，應依證據，此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且綜合諸間接事實，得以在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下，推認待證事實為真實者，亦無不可（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961號判決要旨參照）。又當事人一方就其主張之事實已提出適當之證明，他造欲否認其主張者，即不得不提出相當之反證，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961號判決要旨參照）。
　㈢系爭房屋為反訴原告之父黃萬得原始起造而取得所有權，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又反訴原告主張其父黃萬得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贈與轉讓予伊，並交付鑰匙以移轉占有於伊，業據提出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證明書、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贈與契約書、贈與稅免稅證明書、契稅繳款書、房屋稅課稅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61頁至第69頁）；亦據證人即反訴原告之兄長黃梓凱於本院審理時證述黃萬得曾口頭表示要將系爭房屋贈與予反訴原告，因黃萬得當時行動不便，故委託代為辦理，並交付系爭房屋之鑰匙予反訴原告，要她好好看管房屋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二第269頁、第270頁、第273頁），且有臺東縣稅務局112年10月16日東稅房字第1120118008號函及其附件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證明書；房屋新、增、改建現值及使用情形申報書；承諾書；系爭房屋照片、黃萬得之身分證件等件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41頁至第151頁）。另參酌黃萬得自84年6月28日設址於系爭房屋後至其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轉讓予反訴原告後之106年11月8日止，期間均設籍於系爭房屋，且為系爭房屋之原始起造人，理當持有系爭房屋之鑰匙；再審酌系爭房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自105年4月18日起即已變更為反訴原告等情，可見黃萬得已將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納稅義務移轉予反訴原告，即將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負擔等權能，悉數移轉予反訴原告，益徵黃萬得有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反訴原告之意甚明。依上開說明，反訴原告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堪以認定。
　㈣至反訴被告雖主張系爭房屋始終為其占有使用，黃萬得未交付系爭房屋之占有予反訴原告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53頁），惟反訴被告在與黃萬得離婚前之89年9月30日即將其戶籍自系爭房屋遷出，有反訴被告之戶籍異動資料在卷可查（見限閱卷）；且黃萬得與反訴被告離婚即起因於黃萬得於92年中風時，因反訴被告早於89年間即遷出系爭房屋居住，留黃萬得一人於系爭房屋居住，無人照顧其吃食，經證人黃梓凱得知後乃將黃萬得接至桃園家中照顧等情，分據證人黃梓凱、陳麒譽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二第108頁至第110頁、第265頁至第267頁）。是反訴被告此部分抗辯，難認有據，不足為採。
　㈤又反訴被告雖曾主張黃萬得說房子本來就是我的，所以離婚後他就離開系爭房屋（見本院卷二第214頁），然亦自承此部分沒有證據可資證明（見本院卷二第275頁）。而按主張有權占有使用他人所有之不動產者，應就其占有權源之存在原因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85號裁定可資參照）。因反訴被告始終未提出證據證明其有占有系爭房屋之合法權源，而黃萬得將系爭房屋贈與、轉讓予反訴原告，已如前述，是反訴被告占有系爭房屋自無法律上原因，屬無權占有。
三、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　　
　　按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是否該當上述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應以權益歸屬為判斷標準，亦即倘欠缺法律上原因，而違反權益歸屬對象取得利益者，即應對該對象成立不當得利。未為所有權登記房屋的占有利益，應歸屬於享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第三人未經事實上處分權人同意而占有該建物，受有該占有之利益，致事實上處分權人受有損害，且無法律上原因時，該事實上處分權人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其占有。反訴原告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則系爭房屋之占有利益，自應歸屬於反訴原告，反訴被告並欠缺法律上原因占用系爭房屋而為無權占有，是其受該占有之利益，致反訴原告受損害，則反訴原告擇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反訴被告返還其占有，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反訴原告得請求反訴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1條後段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不動產，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經查，被告無權占用系爭房屋迄今，妨害原告對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致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則原告請求被告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核屬有據。
　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土地法第97條設有明文。所謂土地及建築物之總價額，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規定，土地價額依法定地價；建築物價額則依該管市縣地政機關估定之價額而定。又所謂法定地價，依土地法第148條規定，係土地所有權人依該法規定所申報之地價。
　㈢經查，系爭房屋112年度房屋課稅現值為41,100元，有房屋稅籍證明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43頁）。參以被告占用系爭房屋並未供商業使用，且系爭房屋坐落地點鄰近馬路為雙向道路，周遭有民宅、柑仔店等，生活機能尚屬便利，有現場履勘照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09頁、第210頁)。輔以反訴原告陳報之系爭房屋毗鄰之相類房屋出租行情在每月租金3,000元、4,000元及5,000元不等（見本院卷一第91頁至第92頁）。本院認以每月4,000元計算反訴被告無權占用之不當得利金額，應屬適當，則反訴被告占用系爭房屋每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為24萬元【計算方式：4,000元/月×12月×5年＝24萬元】。從而，反訴原告得請求反訴被告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為24萬元。逾此範圍，則不應准許。
伍、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其就如附圖編號A1、A2、A3、A4、A5、A6、A7、B2所示之系爭房屋（面積145.61平方公尺），有事實上處分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反訴被告將如附圖編號A1、A2、A3、A4、A5、A6、A7、B2所示之系爭房屋（面積145.61平方公尺）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及給付24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陸、本件反訴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反訴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反訴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捌、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頁、第79條。因反訴原告敗訴部分僅為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部分請求，且僅扣除反訴原告請求金額超過依其主張之每月租金金額所計算之不當得利部分，始駁回反訴原告部分請求，對反訴原告並無不利，且該部分請求依112年12月1日修正施行前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不併算其價額，故本件反訴訴訟費用應由反訴被告負擔全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東簡易庭　法　官　吳俐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
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鄭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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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臺東縣太麻里鄉大溪段

		139-47

		A1

		0.11㎡

		附圖代碼B1部分與此重疊

		本院卷一第253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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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0.5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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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46.63㎡

		附圖代碼B3部分與此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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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

		0.47㎡

		附圖代碼B4部分與此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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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

		0.59㎡

		附圖代碼B5部分與此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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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東原簡字第17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古玉英  
訴訟代理人  文志榮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黃素梅  
訴訟代理人  謝翰儀  
            林長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處分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反訴被告應將如附圖編號A1、A2、A3、A4、A5、A6、A7、B2所示門牌號碼臺東縣○○里鄉○○村○○○○○號之四房屋（面積一百四十五點六一平方公尺）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
四、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貳拾肆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九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五、反訴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六、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七、本判決主文第三、四項得假執行，但就主文第三項部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伍萬零伍佰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就主文第四項部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肆萬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非與本訴得形同種訴訟程序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此所稱之「相牽連」，乃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間，或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作為本訴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40號、98年度台抗字第1005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其就坐落臺東縣○○里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194-2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臺東縣○○里鄉○○村○○000號之4房屋【範圍如附圖即太麻里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2年12月5日複丈成果圖3編號A1、A2、A3、A4、A5、A6、A7、B2所示，占有使用之土地地號、範圍與面積如附表各編號所示，面積共145.61平方公尺（計算式：0.11㎡＋0.57㎡＋46.63㎡＋82.98㎡＋0.47㎡＋0.59㎡＋8.72㎡＋5.54㎡＝145.61㎡），見本院卷一第252頁、第253頁，下稱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而被告提起反訴請求反訴被告遷讓房屋，並請求反訴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29萬0,500元（見本院卷一第89頁；本院卷二第253頁），經核被告所提上開反訴各項請求，均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相牽連，兩者在法律上與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及牽連性。是以，被告提起本件反訴，與前揭法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請求確認其就坐落194-2地號土地上之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見本院卷一第8頁）；而反訴原告起訴時則主張反訴被告應將坐落194-2地號土地之系爭房屋騰空，將該房屋返還與反訴原告，並應給付反訴原告29萬0,5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89頁）。本、反訴原告嗣經其等補充、更正，其等最後聲明分別如後本、反原告主張之聲明欄所載（見本院卷二第73頁、第74頁、第78頁、第80頁、第262頁、第263頁）。本、反訴原告依地政機關繪製之複丈成果圖補充系爭房屋所占用土地之地號、面積及範圍，核係補充、更正其等事實上之陳述，於法均無不合。
參、再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未辦保存登記之系爭房屋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為何人所有乙節為兩造所爭執，則系爭房屋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之歸屬即因而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該等危險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揆諸前開說明，應認本件（本訴部分）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為法之所許，合先敘明。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81年6月30日出資興建如附表編號2、4、7所示部分房屋（即系爭房屋前半段），再在其姊蘇古玉蘭提供資金協助下，於90年11月21日增建如附表編號1、3、5、6、8所示部分房屋（即系爭房屋後半段）。伊興建之系爭房屋後半段與前半段為連接相通，且無獨立出入口，亦未裝設水、電表，為系爭房屋前半段之增建物，在構造上及使用上無獨立性，屬系爭房屋前半段之附屬物，是原告就系爭房屋有完整事實上處分權。詎被告於112年2月13日臺東縣○○里鄉○○段000地號（大溪392-4號房屋範圍）國有原住民保留地協調會中，竟主張被告之父黃萬得（即原告前配偶）為系爭房屋之原始出資興建者，並稱黃萬得已於105年4月將系爭房屋贈與轉讓予被告，故被告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可知被告對原告是否有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有爭執。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㈡並聲明：確認原告就如附圖編號A1、A2、A3、A4、A5、A6、A7、B2所示之系爭房屋（面積145.61平方公尺），有事實上處分權。
二、被告抗辯以：
　㈠系爭房屋係其父黃萬得於81年間所出資興建，並於98年6月間設立稅籍。黃萬得於105年4月18日將系爭房屋贈與移轉予伊，並交付鑰匙以移轉占有於伊。是伊現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原告主張為無理由。
　㈡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㈠伊於105年4月18日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反訴被告未經其同意，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拒不遷離，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而系爭房屋之每月租金行情為4,000元，是被告應返還自起訴時回溯5年所獲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㈡並聲明：
　1.如主文第3項所示。
　2.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29萬0,500元，及自反訴原告112年8月18日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反訴被告抗辯以：
　㈠伊既就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即非無權占有。況黃萬得與伊協議離婚時，黃萬得說系爭房屋為伊所有，故黃萬得於離婚後即搬離系爭房屋。
　㈡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參、兩造經協議後將下列事實列為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77頁至第279頁，並由本院依相關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爰採為本判決之基礎事實：　　
一、原告於82年2月16日與黃萬得公證結婚，於83年5月9日申請登記，於93年2月12日協議離婚。
二、黃萬得於110年1月26日由本院裁定由被告監護，於112年7月17日死亡。
三、系爭房屋由黃萬得於98年6月申報設立房屋稅籍，房屋稅籍編號為00000000000，黃萬得嗣於105年4月將上開房屋贈與予被告。
四、系爭房屋為未辦保存登記房屋，該屋坐落範圍如附圖編號A1、A2、A3、A4、A5、A6、A7、B2所示，面積合計145.61平方公尺。
五、原告於110年1月18日向臺東縣稅務局申請設立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臺東縣稅務局編定稅籍編號為00000000000，嗣臺東縣稅務局以重複設立稅籍為由，於104年6月16日註銷該房屋稅籍，並函知原告。
六、原告與黃萬得結婚時，沒有就夫妻財產以書面約定採分別財產制，且原告與黃萬得婚姻存續期間，不曾以契約訂定以一定之財產為特有財產。
七、原告與黃萬得離婚後，原告不曾依96年5月4日修正前之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以訴訟方式向黃萬得請求剩餘財產分配。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其就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為無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負有舉證之責，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明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縱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參照）。是在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下，主張權利存在之人，應就權利發生之法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次按不動產物權，有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亦有非因法律行為而取得者，興建新建築物，乃建築物所有權之創造，非因法律行為而取得，該新建築物所有權應歸屬於出資興建人，不待登記即原始取得其所有權；房屋之原始取得，係指出資建築房屋，不基於他人既存權利而獨立取得房屋所有權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437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係其出資興建，其就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一節，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自應先舉證證明系爭房屋係由其出資興建。
　㈡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係其於81年6月30日出資興建，於90年11月21日增建乙節，固據提出81年6月30日、90年11月21日土地讓渡書；忠義儲蓄互助社（嗣更名為臺東縣金崙儲蓄互助社）存摺封面及明細、大溪水電材料行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為證（本院卷一第16頁至第19頁、第107頁至第110頁、第162頁；本院卷二第203頁）。且本院審理時，①證人即原告胞姐蘇古玉蘭證稱：原告興建、增建系爭房屋我都有幫忙出錢，我拿給原告興建、增建系爭房屋的錢分別為30餘萬元、70餘萬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9頁、第102頁）；②證人即原告之表哥丁俊德證稱：我是鐵工，系爭房屋的鐵皮及鋼架結構是我蓋的，系爭房屋的材料費是由原告拿現金給我去臺東市材料行幫她支付，我也參與系爭房屋的增建，我蓋系爭房屋的工資是原告以現金支付給我的，兩次報酬共約30餘萬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3頁至第186頁）；③證人即水泥工方建雄證稱：我負責系爭房屋的室內部分，幫忙貼廚房及浴室牆壁的磁磚，工資是原告以現金支付給我，我沒跟黃萬得領過工資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0頁、第191頁、第192頁）。惟查：
　1.194-2地號土地於112年3月27日分割自同段194地號土地，而分割前194地號土地之重測前地號為太麻里鄉多良段1569地號，有194地號土地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及其異動索引、舊簿謄本；原住民族委員會113年5月21日原民土字第1130025945號函及其附件土地登記簿、異動索引及異動清冊查詢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35頁至第40頁、第60頁至第66頁）。
　2.由①證人蘇古玉蘭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與原告小時候居住在上大溪，沒有居住在多良過，66年結婚後就跟先生上臺北做生意，婚後很少回臺東；我母親在系爭房屋增建後半部時，住在上大溪，原告與黃萬得則住在系爭房屋前半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9頁、第100頁）；②證人陳麒譽於本院審理時證述：黃萬得出生在多良，他住我家隔壁；原告與其家人則住在上大溪，上大溪也在多良村，但距離我與黃萬得出生地有一段距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1頁）；③證人王玉英與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出生在大溪，從小到大都在大溪生活，沒有搬走過，我與黃萬得是同鄉，自幼認識，原告跟我不同村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4頁），可知原告與黃萬得、陳麒譽、王玉英等人為不同部落出生。
　3.觀諸原告提出之81年6月30日土地讓渡書（見本院卷一第162頁），其內容係黃萬得於81年6月30日向訴外人林清泉購買大溪一塊面積約21.6坪之土地使用權之契約；並對照原告提出之90年11月21日土地讓渡書上記載之土地地號為臺東縣○○里鄉○○段0000地號土地（見本院卷一第16頁）。併參酌：①證人即林清泉之子林源豐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我與黃萬得、被告住同一個村莊，被告與我年紀相近，而黃萬得是因他是被告的父親才認識，我是在黃萬得與原告在一起後才認識她；父親過世後，我在老家整理資料時有看到我爸留存的81年6月30日土地讓渡書（見本院卷二第175頁至第176頁、第177頁、第180頁），可知該194-2地號土地並非在原告出生地，而係坐落在黃萬得、林清泉及證人林源豐、陳麒譽等之出生地。本院審酌一般人在購地興建房屋時，通常會依其建屋目的及其對該環境熟悉度選擇房屋坐落地點，則倘系爭房屋確如原告所述，係為供其母居住使用且實際上係由其出資購地（見本院卷一第105頁第1行至第4行，詳後述）之情況下，原告理應會選擇其母原生活之上大溪部落，而非194-2地號土地。再佐以證人王玉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前夫開水電行，還沒離婚時，我與前夫一起經營水電行，黃萬得是水泥工，做蓋房子、砌磚等工作，黃萬得為了蓋房子來找我問我前夫的電話，說他要在我叔叔家對面蓋他自己的房子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5頁）。是由系爭土地坐落在黃萬得出生地、原告與黃萬得曾為同居男女朋友嗣結婚同居在系爭房屋，及上開證人王玉英之證述原告等情以觀，尚不能因原告持有上開土地讓渡書，即遽認系爭房屋坐落之土地為原告所出資購買、系爭房屋為原告出資興建。遑論原告雖稱其於81年間向忠義儲蓄互助社（嗣更名為臺東縣金崙儲蓄互助社）貸款18萬元，向林清泉購買194-2地號土地其中約21.6坪之土地使用權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05頁第1行至第4行），然經本院函詢臺東縣金崙儲蓄互助社該筆貸款始末，該儲蓄互助社函復表示：原告之子賴文龍因欲購買中古小貨車，偕同黃萬得為連帶保證人，於81年5月15日向該儲蓄互助社貸款18萬元等情，此有該儲蓄互助社113年7月12日（113）東儲金字第026號函及其附件借款申請書附卷（見本院卷二第159頁、第160頁）。是原告主張其為向林清泉購買194-2地號土地使用權之實際出資者，核屬無憑，難認可採。
　4.再由①證人陳麒譽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黃萬得生前是蓋房子的，他有時自己蓋，有時接別人委託，他算是小包工，可以自己蓋一棟完整的房子，他都在大溪部落工作，有時我也在臺東市遇到他；系爭房屋起建時，是黃萬得自己蓋，他也找別人一起蓋，我是在部落裡經過看到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6頁、第109頁）；②證人丁俊德於本院審理證稱：黃萬得是水泥工，我蓋系爭房屋時，黃萬得也在現場，他負責房屋水泥部分；增建房屋時，黃萬得也在場一起工作；系爭房屋興建、增建時，我有與黃萬得討論架設鋼架、鋪設鐵皮等事宜，當時現場還有其他工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3頁、第154頁、第155頁、第186頁至第187頁）；③證人方建雄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不是大溪人，黃萬得與我爸是朋友，他們都是做水泥的，我與我爸爸在臺東市工作，我是放暑假去打工；當時黃萬得找我爸去大溪蓋房子、做水泥，黃萬得找我爸去蓋的房子是黃萬得跟原告要住的；本院卷一第218頁照片中，廚房後面的部分應該是黃萬得自己做的；我去過系爭房屋2次，負責廚房、浴室部分的抹水泥、貼磁磚，當時黃萬得也一起工作，地板磁磚是黃萬得自己貼的；蓋房子時，遇到工作上的事情是由黃萬得、我父親及我三人一起討論，我是因為黃萬得找我父親去蓋房子才認識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9頁、第190頁、第191頁、第192頁）；④證人王玉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黃萬德的房子有無再增建、改建過？）我只知道他的房子後面有再拉長一點。」、「（問：黃萬德房子有再拉長一點，你如何得知？）我走路過去就有看到。」、「（問：你自己有無親眼看到黃萬德親自蓋他自己的房子？）有。」、「（問：黃萬德增建他的房子時，你經過時有無看到他在工作？你有無看到原告？）我有看到黃萬德在工作蓋房子，沒有看到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6頁、第197頁），足見系爭房屋興建、增建過程，黃萬得均親自參與，與證人丁俊德、方建雄一起工作。復佐以黃萬得曾向林清泉購買系爭房屋坐落之土地，並曾對證人王玉英提及其要自行興建房屋一事，已如前述。是被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其父黃萬得原始起造而取得所有權，核屬有據，堪予採信。
　5.原告雖提出抬頭記載其姓名之大溪水電材料行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本院卷二第203頁），及證人丁俊德、方建雄雖均證稱其等工資係由原告交付現金支付（出處同前）。然稽之上開收據記載之開立日期並不完整，且開立年份欄之阿拉伯數字「8」，其字跡、筆序與字體粗系與總價欄所記載之阿拉伯數字「8」均有不同，顯係為不同人筆跡，已難採憑。且參以證人蘇古玉蘭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原告與黃萬得當時為同居男女朋友（見本院卷二第99頁），且其後其二人結婚並同居於系爭房屋（見不爭執事項一），則上開單據自有可能係因黃萬得因無暇自系爭房屋興建工程抽身，將材料應付款項、應支付雇工工資等現金交由當時與其同居之女友即原告轉交予材料行及證人丁俊德、方建雄，尚不能因原告持有上開單據即證人丁俊德、方建雄此部分證述，即認系爭建物係原告所出資興建而為原始起造人。
　6.至證人即原告胞姐蘇古玉蘭雖證述其前後共提供資金100餘萬元協助原告出資興建系爭房屋，然其亦證稱其係因母親住在系爭房屋，才提供資金協助，原告平常收入來源都是其所提供；我只出錢，不知道房子找誰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9頁倒數第10行以下、第102頁倒數第5行以下），可知原告本身工作收入已不足以支應其生活所需，還須負擔與其同住母親之日用開銷，則原告是否將蘇古玉蘭用於支應其與母親日常所需，亦非無可能。基此，縱認蘇古玉蘭曾陸續匯款共100餘萬元予原告屬實，亦不足以據此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7.此外，上訴人就系爭房屋為其出資興建之事實，並未提出其他證據加以證明，則其主張系爭建物乃其出資興建，其就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云云，即無可採。
二、反訴被告占有系爭房屋應無合法權限。
　㈠按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築物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除有讓與合意外，並須實際交付占有予受讓人，受讓人始取得事實上之處分權，而發生移轉之效力（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851號判決參照）。又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雖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惟仍得讓與事實上處分權，該處分權能係以物為對象，對物為占有、使用、收益及事實上處分，讓與人讓與該事實上處分權，係屬處分行為，以當事人間之讓與合意及讓與人將該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交付，受讓人因受領交付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7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亦即不動產所有權之讓與本經登記始生效力，但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築物無法登記，因此，事實上處分權的讓與係以交付為其要件，而無須經登記。簡言之，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係以交付作為其公示要件。
　㈡次按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其買賣事所常見，無從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稅籍變更亦不生變動產權之效力，但某種程度仍可作為買賣、占有等事實之佐證，私法上仍具意義，似可解為出賣人之附隨義務。準此，稅籍變更固然不得直接作為未保存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之認定依據，仍可作為間接證據與其他證據綜合評價。復按法院認定當事人所爭執之事實，應依證據，此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且綜合諸間接事實，得以在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下，推認待證事實為真實者，亦無不可（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961號判決要旨參照）。又當事人一方就其主張之事實已提出適當之證明，他造欲否認其主張者，即不得不提出相當之反證，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961號判決要旨參照）。
　㈢系爭房屋為反訴原告之父黃萬得原始起造而取得所有權，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又反訴原告主張其父黃萬得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贈與轉讓予伊，並交付鑰匙以移轉占有於伊，業據提出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證明書、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贈與契約書、贈與稅免稅證明書、契稅繳款書、房屋稅課稅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61頁至第69頁）；亦據證人即反訴原告之兄長黃梓凱於本院審理時證述黃萬得曾口頭表示要將系爭房屋贈與予反訴原告，因黃萬得當時行動不便，故委託代為辦理，並交付系爭房屋之鑰匙予反訴原告，要她好好看管房屋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二第269頁、第270頁、第273頁），且有臺東縣稅務局112年10月16日東稅房字第1120118008號函及其附件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證明書；房屋新、增、改建現值及使用情形申報書；承諾書；系爭房屋照片、黃萬得之身分證件等件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41頁至第151頁）。另參酌黃萬得自84年6月28日設址於系爭房屋後至其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轉讓予反訴原告後之106年11月8日止，期間均設籍於系爭房屋，且為系爭房屋之原始起造人，理當持有系爭房屋之鑰匙；再審酌系爭房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自105年4月18日起即已變更為反訴原告等情，可見黃萬得已將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納稅義務移轉予反訴原告，即將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負擔等權能，悉數移轉予反訴原告，益徵黃萬得有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反訴原告之意甚明。依上開說明，反訴原告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堪以認定。
　㈣至反訴被告雖主張系爭房屋始終為其占有使用，黃萬得未交付系爭房屋之占有予反訴原告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53頁），惟反訴被告在與黃萬得離婚前之89年9月30日即將其戶籍自系爭房屋遷出，有反訴被告之戶籍異動資料在卷可查（見限閱卷）；且黃萬得與反訴被告離婚即起因於黃萬得於92年中風時，因反訴被告早於89年間即遷出系爭房屋居住，留黃萬得一人於系爭房屋居住，無人照顧其吃食，經證人黃梓凱得知後乃將黃萬得接至桃園家中照顧等情，分據證人黃梓凱、陳麒譽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二第108頁至第110頁、第265頁至第267頁）。是反訴被告此部分抗辯，難認有據，不足為採。
　㈤又反訴被告雖曾主張黃萬得說房子本來就是我的，所以離婚後他就離開系爭房屋（見本院卷二第214頁），然亦自承此部分沒有證據可資證明（見本院卷二第275頁）。而按主張有權占有使用他人所有之不動產者，應就其占有權源之存在原因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85號裁定可資參照）。因反訴被告始終未提出證據證明其有占有系爭房屋之合法權源，而黃萬得將系爭房屋贈與、轉讓予反訴原告，已如前述，是反訴被告占有系爭房屋自無法律上原因，屬無權占有。
三、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　　
　　按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是否該當上述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應以權益歸屬為判斷標準，亦即倘欠缺法律上原因，而違反權益歸屬對象取得利益者，即應對該對象成立不當得利。未為所有權登記房屋的占有利益，應歸屬於享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第三人未經事實上處分權人同意而占有該建物，受有該占有之利益，致事實上處分權人受有損害，且無法律上原因時，該事實上處分權人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其占有。反訴原告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則系爭房屋之占有利益，自應歸屬於反訴原告，反訴被告並欠缺法律上原因占用系爭房屋而為無權占有，是其受該占有之利益，致反訴原告受損害，則反訴原告擇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反訴被告返還其占有，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反訴原告得請求反訴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1條後段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不動產，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經查，被告無權占用系爭房屋迄今，妨害原告對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致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則原告請求被告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核屬有據。
　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土地法第97條設有明文。所謂土地及建築物之總價額，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規定，土地價額依法定地價；建築物價額則依該管市縣地政機關估定之價額而定。又所謂法定地價，依土地法第148條規定，係土地所有權人依該法規定所申報之地價。
　㈢經查，系爭房屋112年度房屋課稅現值為41,100元，有房屋稅籍證明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43頁）。參以被告占用系爭房屋並未供商業使用，且系爭房屋坐落地點鄰近馬路為雙向道路，周遭有民宅、柑仔店等，生活機能尚屬便利，有現場履勘照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09頁、第210頁)。輔以反訴原告陳報之系爭房屋毗鄰之相類房屋出租行情在每月租金3,000元、4,000元及5,000元不等（見本院卷一第91頁至第92頁）。本院認以每月4,000元計算反訴被告無權占用之不當得利金額，應屬適當，則反訴被告占用系爭房屋每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為24萬元【計算方式：4,000元/月×12月×5年＝24萬元】。從而，反訴原告得請求反訴被告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為24萬元。逾此範圍，則不應准許。
伍、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其就如附圖編號A1、A2、A3、A4、A5、A6、A7、B2所示之系爭房屋（面積145.61平方公尺），有事實上處分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反訴被告將如附圖編號A1、A2、A3、A4、A5、A6、A7、B2所示之系爭房屋（面積145.61平方公尺）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及給付24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陸、本件反訴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反訴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反訴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捌、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頁、第79條。因反訴原告敗訴部分僅為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部分請求，且僅扣除反訴原告請求金額超過依其主張之每月租金金額所計算之不當得利部分，始駁回反訴原告部分請求，對反訴原告並無不利，且該部分請求依112年12月1日修正施行前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不併算其價額，故本件反訴訴訟費用應由反訴被告負擔全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東簡易庭　法　官　吳俐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
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鄭筑安
附表
編號 坐落土地 段、小段 坐落土 地地號 附圖 代碼 占用土地 面積 備　　註 出處頁數 1 臺東縣太麻里鄉大溪段 139-47 A1 0.11㎡ 附圖代碼B1部分與此重疊 本院卷一第253頁 2  194-1 A2 0.57㎡   3  194-2 A3 46.63㎡ 附圖代碼B3部分與此重疊  4   A4 82.98㎡   5  195 A5 0.47㎡ 附圖代碼B4部分與此重疊  6   A6 0.59㎡ 附圖代碼B5部分與此重疊  7   A7 8.72㎡   8  139-47 B2 5.54㎡   合計　　　　　　　　　　　　　　　　145.61㎡       



